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研
究

教
育
學
院

教
育
系

謝
文
全

德
國
(
C
O吋
B
m
H
口
可
)
位
於

1歐
洲
之
中
西
部
，
東
界
波
蘭
及
提
克
，
西
接
法
國
、
荷
蘭
、
比
利
時
及
盧
森
堡
，
南
連
瑞
士
及
奧
地
利
，
北
潰

波
羅
的
海
及
北
海
，
男
一
部
分
土
地
突
出
於
日
德
蘭
半
島
而
與
丹
麥
接
壤
，
面
積
有
三
十
五
萬
五
千
平
方
公
旦
。

德
圈
於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喊
後
，
因
戰
敗
而
由
美
、
法
、
英
、
蘇
等
問
團
駐
軍
管
理
。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正
式
分
裂
為
兩
個
國
家
，
田
←
穌
俄
控
制

之
部
分
成
立
共
黨
政
權
稱
為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
(
Q
O
H
B
h
w

口
口
。
B
O
O

吋
心
什
抖
。
)
，
的
其
地
處
德
國
之
東
部
，
故
通
稱
為
東
德
(
開
心
的
汁

的
O
H
B
O

口
可
)
;
由
美
、
英
、
法
三
國
控
制
之
部
分
則
合
組
為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
(
呵
。
恥
。
H
E

悶
。
M
U
C廿
H
H
O
F
O卅
日
。
吋
皂
戶
口
可
)
，
因

其
位
於
德
國
之
西
部
，
故
通
稱
為
西
德

(
4角
。ω
付
的

O
H
g
h
w
口
可
)
。
東
德
面
積
有
十
萬
零
七
千
方
公
里
，
人
口
一
千
九
百
萬
，
以
柏
林
為
首
都
;

西
德
面
積
為
二
十
四
萬
八
千
方
公
里
，
人
口
六
千
二
百
萬
，
以
波
昂
為
首
都
。

西
德
為
一
民
主
國
家
，
門
戶
較
為
關
放
，
其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資
料
較
易
取
得
，
故
本
文
只
研
討
西
德
的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
至
於
東
德
國
屬

共
產
政
權
，
鐵
幕
深
垂
，
其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資
料
不
易
取
得
，
故
本
文
無
法
加
以
討
論
。

西
德
的
行
政
層
級
可
分
為
聯
邦
、
邦
、
及
地
方
三
級
，
故
以
下
將
分
別
探
討
其
聯
邦
、
邦
、
及
地
方
三
級
的
教
育
行
政
制
虔
。

第
一
節

聯
邦
教
育
行
政
剎
皮

西
德
最
高
教
育
行
政
層
融
為
聯
邦
級
。
西
德
，
聯
邦
設
有
聯
邦
憲
法
，
為
聯
邦
行
政
的
最
根
本
大
法
。
在
憲
法
的
規
範
之
下
，
聯
邦
國
會
行
使

立
法
權
，
為
聯
邦
的
最
高
立
法
機
關
;
而
內
閣
行
使
行
政
權
，
為
最
高
的
行
政
機
關
。
聯
邦
政
府
內
的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稱
為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
因

且
一
風
法
、
國
會
、
內
閣
、
及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對
聯
邦
教
育
行
政
的
運
作
各
具
有
功
能
權
貴
，
故
以
下
將
分
別
詳
加
說
明
討
論
。

壹
、
聯
邦
憲
法

西
德
的
憲
法
稱
為
基
本
法
(
的
叫
口
口
已
∞
g
o

什
N

回
Z
H
O
F
h
w
d『
)
，
係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公
佈
實
施
的
。
西
德
於
制
定
憲
法
之
際
，
深
感
沒

有
東
德
的
參
與
是
不
完
整
的
，
為
表
示
其
收
復
故
土
早
求
統
一
的
決
心
，
故
不
定
名
為
「
憲
法
」
，
而
定
名
為
「
基
本
法
」
'
等
將
來
全
國
統
一

之
後
，
再
由
全
國
人
民
共
同
來
制
定
全
國
之
根
本
大
法
|
|
「
憲
法
」
。
因
此
在
基
本
法
前
言
閻
明
白
宣
示
曰
:
「
我
上
述
各
邦
之
德
意
志
人
民

)
並
於
此
代
表
未
能
參
加
之
德
意
志
人
民
制
定
此
基
本
法
，
期
望
我
全
體
德
意
志
人
民
依
其
自
由
自
決
完
成
德
意
志
之
統
一
與
自
由
。
」

心
…r
西
德
基
本
法
對
人
民
的
基
本
權
利
、
聯
邦
與
邦
政
府
權
限
的
刮
到
分
、
及
聯
邦
行
政
體
制
均
有
原
則
性
的
規
定
。
其
中
與
教
育
行
政
較
有
密
切
­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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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的
為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及
聯
邦
與
邦
教
育
權
限
劃
分
的
規
定
，
教
育
行
政
工
作
的
連
作
必
讀
遵
守
此
基
本
法
的
規
定
。

基
本
法
對
明
邦
及
各
邦
權
限
的
劃
分
方
式
是
聯
邦
事
權
採
列
舉
式
，
而
未
列
舉
授
予
聯
邦
者
則
為
各
邦
的
保
留
權
，
故
第
七
十
條
規
定

•• 

「

本
基
本
法
未
賦
予
聯
邦
立
法
權
之
事
項
，
各
邦
有
立
法
之
權
。
」
基
本
法
列
舉
給
聯
邦
的
權
限
叉
可
分
為
三
類
，
即
聯
邦
獨
占
立
法
權
專
項
、
聯

邦
與
邦
共
同
立
法
權
事
項
、
及
聯
邦
原
則
立
法
權
事
項
，
茲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 

f

聯
邦
獨
占
立
法
事
項.• 

聯
邦
獨
占
立
法
事
項
(
個
M
n
O
H
C
ω
H
J
H
O
F
o
m
H
ω
H
O

丘
。
口
)
係
指
只
有
聯
邦
始
能
立
法
的
事
項
;
各
邦
必
頸
經

聯
邦
法
律
明
白
授
權
並
在
其
授
權
範
圍
內
始
有
立
法
權
，
否
則
不
得
立
法
。
依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
屬
於
聯
邦
獨
占
立
法
權
事
項
的
為

外
交
、
國
防
、
國
籍
、
遷
徙
自
由
、
護
照
、
移
民
、
引
渡
、
通
貨
、
貨
幣
、
度
量
衡
、
時
間
與
曆
法
、
關
稅
、
通
商
、
航
海
、
國
際
貿
易
、
邊
界

保
護
、
聯
邦
鐵
路
、
航
空
、
郵
政
電
訊
、
聯
邦
直
轄
公
法
國
體
、
工
業
財
產
權
、
版
權
與
發
行
權
、
刑
事
警
察
、
及
聯
邦
統
計
等
。

Z

聯
邦
與
邦
共
有
立
法
事
項•• 

共
有
立
法
事
項
(
口
。
口OC
H
吋
ω
口
什

H
L
O
R巴
ω

什
抖
。
口
)
為
聯
邦
及
邦
均
有
立
法
權
限
之
事
項
;
惟
聯
邦
有

優
先
權
，
部
凡
聯
邦
已
立
法
者
，
各
邦
不
得
再
行
立
法
，
故
各
邦
惟
有
在
聯
邦
未
行
使
其
立
法
權
時
，
並
就
聯
邦
未
行
使
之
範
圍
內
，
始
有
立
法

權
。
基
本
法
進
一
步
規
定
，
聯
邦
對
於
共
有
立
法
事
項
，
領
基
於
下
列
理
由
之
一
而
需
聯
邦
法
律
規
定
時
始
有
立
法
權
，
這
些
理
由
有
三
一

.. 

@
各

邦
個
別
立
法
未
能
有
按
規
定
之
事
項
;
@
一
邦
法
律
規
定
可
能
損
及
他
邦
或
全
體
人
民
利
益
之
事
項
;
及
@
有
保
持
法
律
或
經
濟
一
致
性
之
需
要

時
。
依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
共
有
立
法
事
項
包
括
民
刑
法
、
生
死
及
婚
姻
登
記
、
集
會
結
社
法
、
外
僑
居
留
(
住
)
法
、
國
家
藝
術
品

防
護
法
、
難
民
、
公
共
福
利
、
各
邦
公
民
權
、
戰
學
損
害
賠
償
、
戰
傷
人
員
及
陣
亡
將
士
遺
族
福
利
、
經
濟
法
1

原
子
能
、
勞
動
法
、
教
育
及
訓

練
補
助
之
規
定
及
學
術
研
究
之
促
進
(
吋
E
H
N
O

∞
己
心
丘
。
口
O
H川
開
門
言
。ω
丘
。
口
。

H
m
E
n
H吋
吋
已
口
口
戶
口
側
的
E

口

g
o

口
已
什

Z
H
M
H
O
­

B
O

丘
。
口

O
H川
的
O
H
O口
E
R
O

悶
。
的
。
心
肘
。
計
)
、
公
共
徵
收
法
、
公
營
經
濟
、
農
林
、
漁
業
、
地
產
、
醫
療
及
藥
品
、
食
品
、
航
運
、
陸
地

運
輸
、
及
聯
邦
鐵
路
與
山
嶽
鐵
路
以
外
之
鐵
路
。

1

聯
邦
原
則
立
法
事
項•• 

聯
邦
原
則
立
法
事
項
(
C
O口
O
H
O
H

】V
S
J
且
已
。
口

ω

。
卅
呵
。
品
。
吋m
w丘
。
口
)
為
聯
邦
有
權
制
定
原
則
(
通
則

)
之
事
項
，
依
第
七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
聯
邦
原
則
立
法
事
項
包
括
有
各
邦
及
各
縣
市
或
其
他
公
法
團
體
服
務
人
員
之
法
律
地
位
、
高
等
教
育
一
般

原
則
(
吋
阿
諾
的
。
口OH
削W
H
吋
吋
H
口

O
H
H
U
H
O
ω
C

。
d
o
H
口
H
口
加
固
抖
個F
O
H
開
門
言
。m
v什
H
O
口
)
、
出
版
與
電
影
、
持
獵
及
自
然
保
護
、
土
地
分
配

及
區
域
計
劃
與
水
土
保
持
、
戶
籍
登
記
與
身
份
證
。
(
註
一
)

由
上
可
知
，
聯
邦
在
教
育
方
面
的
權
限
只
限
於
兩
方
面
，
即
@
教
育
及
訓
練
補
助
規
則
之
制
定
及
科
學
研
究
之
促
進
，
此
屬
共
有
立
法
事
項

、
及
@
高
等
教
育
管
理
的
一
般
原
則(
Q
O口
。
吋
且
可
且
口

O
H
M
U
H
O
ω
C
O
J
H
O
H

口
戶
戶
口
抽
出
H
加
F
O
H

開
門
戶
口
。
ω

丘
。
口
)
，
此
屬
於
聯
邦
立
法
事
項

，
故
依
餘
留
權
屬
各
邦
的
規
定
，
教
育
的
權
限
大
部
分
分
屬
於
各
邦
。
惟
依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
各
邦
在
辦
理
高
等
教
育
機
關
及
大
學
醫
院
之

擴
充
及
新
建
時
，
如
與
全
國
有
重
大
關
係
且
為
改
進
現
狀
氯
得
聯
邦
參
加
時
，
則
聯
邦
應
參
與
辦
理
。
同
法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二
規
定
，
聯
邦
及
各



邦
得
基
於
彼
此
?
協
議
，
共
同
進
行
教
育
計
司
義
申
笈
超
區
騙
性
的
重
要
學
郵
農
機
構
與
計
副
之
促
進
。
以
士
這
兩
項
均
屬
聯
邦
及
各
邦
的
聯
合
事

業
(
心
O
U戶
口
什
吋
卸
的
官
)
。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一
條
續
規
定
:
聯
邦
與
各
邦
在
共
同
辦
理
高
教
機
構
及
大
學
醫
院
擴
充
新
建
之
工
作
時
，
應
由
經
聯
邦
參
院
同
意
之
聯
邦
法

律
詳
細
規
定
其
涵
義
，
此
種
法
律
應
包
括
規
定
哪
合
事
業
經
營
之
原
則
、
雙
方
聯
合
全
面
設
計
(
』
旦
口
什

O
S
E
H
H
E
S

口
H
口
已
之
程
序

及
機
構
(
H口
m
什
抖
什
￠
付H
O
U
)
。
在
全
面
計
劃
中
之
各
項
應
分
別
取
得
執
行
該
事
項
之
邦
的
同
意
。
同
時
聯
邦
應
負
責
支
付
高
教
機
構
及
大
學

醫
院
擴
充
及
新
建
費
用
之
一
半
。

基
本
法
除
上
述
有
關
教
育
權
限
的
劃
分
規
定
外
，
其
他
與
教
育
有
關
係
的
條
文
尚
有
下
列
各
項
•• 

第
一
條
:
人
之
尊
嚴
不
可
侵
犯
，
所
有
國
家
機
構
有
尊
重
及
保
護
此
項
尊
嚴
之
義
窮
。
因
此
德
國
人
民
承
認
不
可
侵
犯
與
不
可
剝
奪
之
人
權

為
一
切
人
類
社
會
及
世
界
和
平
正
義
之
基
礎
。

第
二
條
:
人
人
有
自
由
發
展
其
人
格
之
權
利
，
但
以
不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或
不
違
犯
憲
法
秩
序
或
道
德
規
範
為
限
。
人
人
有
生
命
與
身
體
不

可
侵
犯
權
;
但
個
人
自
由
不
可
侵
犯
，
此
等
權
利
惟
依
法
律
始
得
被
平
預
。

第
三
條
:
法
律
之
前
人
人
平
等
;
男
女
有
平
等
權
利
;
任
何
人
不
得
因
性
別
、
出
身
、
種
族
、
語
言
、
籍
貫
、
信
仰
或
宗
教
與
政
治
見
解
而

受
歧
視
或
享
特
權
。

第
四
條
:
信
仰
與
良
心
之
自
由
及
宗
教
與
思
想
表
達
之
自
由
不
可
侵
犯
;
宗
教
儀
式
應
保
障
其
不
受
妨
再
;
任
何
人
不
得
違
背
其
良
心
而
破

迫
以
戰
士
之
資
格
服
戰
爭
勤
務
，
其
細
節
由
聯
邦
法
律
定
之
。

第
五
條
:
人
人
有
以
語
言
、
文
字
及
圖
畫
自
由
發
表
及
傳
佈
其
意
見
之
權
利
，
並
有
自
一
般
可
取
得
之
來
源
接
受
知
識
而
不
受
阻
磚
之
權
利

，
出
版
自
由
及
廣
播
與
電
影
之
報
導
自
由
應
受
保
障
，
檢
查
制
度
不
得
設
置
;
此
等
權
利
廳
依
一
般
法
律
規
定
保
護
青
少
年
之
法

規
、
及
個
人
名
譽
不
可
被
侵
害
之
權
利
的
限
制
。
藝
術
與
科
學
、
研
究
與
講
學
應
自
由
。
講
學
自
由
不
得
免
除
對
憲
法
之
忠
誠
。

第
六
條
:
婚
姻
與
家
庭
應
受
國
家
之
特
別
保
護
;
撫
養
與
教
育
子
女
為
女
母
之
自
然
權
利
並
為
其
至
高
義
務
，
國
家
廳
監
督
其
行
為
。
子
女

惟
在
養
育
權
利
人
不
能
盡
其
養
育
義
務
時
，
得
依
法
違
反
養
育
權
利
人
之
意
志
，
令
其
(
即
子
女
)
離
開
家
庭
••.•...•. 

。

第
七
條•• 

整
個
教
育
制
度
應
受
國
家
之
監
督
。
于
女
教
育
權
利
人
有
權
決
定
其
子
女
是
否
接
受
宗
教
教
育
。
宗
教
教
育
為
公
立
學
校
課
程
之

一
部
分
，
惟
無
宗
教
信
仰
之
學
生
不
在
此
限
。
宗
教
教
育
在
不
妨
害
國
家
監
督
權
之
限
度
內
，
得
依
宗
教
團
體
之
教
育
為
之
，
教

師
不
得
被
迫
違
反
其
意
志
而
負
宗
教
教
育
之
義
務
。
設
立
私
立
學
校
之
權
利
應
受
保
障
，
私
立
學
校
欲
變
為
代
用
公
立
學
校
者
應

經
國
家
之
許
可
並
服
從
各
邦
之
法
律
。
私
立
學
校
如
其
教
育
目
的
與
設
備
及
教
員
專
業
訓
練
不
劣
於
公
立
學
校
、
且
對
學
生
不
因

其
女
母
之
財
產
情
況
而
加
以
歧
視
者
，
應
准
予
設
立
;
如
其
教
員
之
經
濟
及
法
律
地
位
未
給
予
充
份
保
障
者
，
劉
小
每
許
可
其
設
置

(41 )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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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
立
國
民
小
學
惟
有
當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認
為
其
設
立
具
有
特
殊
教
學
利
益
時
，
或
經
見
童
教
養
權
利
人
之
請
求
作
為
鄉
鎮
學

校
、
教
會
學
校
、
或
世
俗
學
校
，
而
且
該
地
無
此
公
立
小
學
時
，
始
得
准
其
設
立
。
預
備
學
校
(
〈
。H
m
y口
H
O
O
d
、
可
叫
?

甘
心
H
W
付
。
H
M可
m
o
F
O
O
H
m
)禁
止
設
立
。

第
八
條

.. 

所
有
德
國
人
均
有
和
平
及
不
擔
帶
武
器
集
會
之
權
利
，
無
須
事
前
報
告
或4許可
。
露
天
集
會
之
權
利
得
以
立
法
或
根
攘
法
律
限

制
之
。

第
九
條
:
所
有
德
國
人
均
有
結
社
之
權
利
，
結
社
之
目
肉
或
活
動
若
與
刑
法
抵
觸
或
違
反
憲
法
秩
序
或
國
際
協
定
之
觀
念
者
，
應
禁
止
之

第
十
一
條
:
書
信
秘
密
及
電
訊
秘
密
不
可
侵
犯
，
此
項
自
由
之
限
制
只
能
根
錯
法
律
為
之•..••• 

。

第
十
二
條
:
所
有
德
國
人
均
有
自
由
選
擇
其
行
業
(
吋
吋
心
恥
。
)
、
職
業(
O
O
O
C
M
U
N
H

丘
。
口
)
、
或
專
業
(
可
阱
。
卅
m
w
ω丘
。
口
)
、
工
作

地
點
及
訓
練
地
點
之
權
利
，
每
菜
、
職
業
及
專
業
之
經
營
得
由
立
法
規
定
之
或
遵
照
法
律
為
之
o

任
何
人
不
得
強
制
其
從
事
特

定
之
工
作
，
但
久
經
確
認
而
所
有
人
均
一
律
平
等
參
加
之
強
制
性
公
共
服
務
不
在
此
限....•. 

。

第
十
八
條
:
凡
濫
用
言
論
自
由
，
尤
其
是
出
版
自
由
、
講
學
自
由
、
集
會
自
由
、
結
社
自
由
、
書
信
郵
件
與
電
訊
秘
密
、
財
產
權
或
庇
護
權

以
攻
擊
自
由
民
主
之
基
本
秩
序
者
，
應
被
剝
奪
此
等
基
本
權
利
。
此
等
權
利
之
剝
奪
及
其
範
園
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宣
告
之
。

第
三
一
條
:
聯
邦
法
律
優
於
各
邦
法
律
。

第
三
三
條
:
所
有
德
國
人
民
在
各
邦
均
享
有
同
等
之
公
民
權
利
及
義
務
。
所
有
德
國
人
民
廳
依
其
適
當
能
力
與
專
業
成
就
而
有
擔
任
公
職
之

同
等
權
利.•.••• 

。

第
三
五
條
:
所
有
聯
邦
及
各
邦
機
關
應
互
相
給
與
法
律
.
及
行
政
上
的
協
助

•..•.. 

。
〔
註
二
)

總
之
，
依
據
西
德
基
本
法
在
教
育
權
限
方
面
的
規
定
，
聯
邦
只
有
制
定
教
育
及
訓
練
補
助
金
規
則
、
制
定
高
等
教
育
基
本
原
則
、
促
進
科
學
研

究
、
及
負
搶
大
學
校
舍
及
附
設
醫
院
擴
建
及
新
建
經
費
之
半
等
四
方
面
的
權
貴
。
依
剩
餘
榷
留
給
各
邦
的
原
則
可
知
，
各
級
各
類
教
育
的
設
立
和

管
理
的
主
要
權
限
均
屬
各
邦
。
故
吾
人
可
說
:
西
德
的
教
育
主
要
是
各
邦
的
事
業
，
唯
各
邦
在
辦
理
其
教
育
事
務
時
應
受
國
家
之
監
督
，
而
且
應

遵
守
基
本
法
所
揭
示
的
基
本
人
權
及
其
他
有
關
的
規
定
。
若
當
事
人
對
憲
法
的
條
文
有
疑
義
或
歧
見
時
，
則
由
憲
法
法
院
(
呵
。
已
。
門
皂
白

O
口
，

ω
丘
什
C
E

。
口
皂
白
。
已
叫
什
)
負
責
解
釋
或
裁
決
。

有
一
點
必
獨
補
充
說
明
的
是.• 

西
德
基
本
法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公
佈
時
，
並
無
列
舉
任
何
教
育
權
限
給
聯
邦
，
故
教
育
完
完
全
全
屬
於
各
邦
的

權
限
;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修
定
基
本
法
時
，
才
增
列
聯
邦
有
「
制
定
教
育
訓
練
補
助
金
規
則
與
促
進
學
術
研
究
」
的
共
有
立
法
權
、
制
定
高
等
教
育

基
本
原
則
的
原
則
立
法
權
、
及
參
與
大
學
校
舍
與
附
屬
醫
院
擴
充
新
建
的
共
營
事
業
權
三
填
。
由
此
看
來
，
西
德
聯
邦
的
教
育
權
限
有
與
日
俱
增
之



趨
勢
。
惟
這
種
增
加
的
速
度
是
相
當
緩
慢
的
，
因
基
本
法
對
邦
權
有
適
當
的
保
障

1

例
如
聯
邦
法
律
制
定
時
均
須
經
代
表
各
邦
利
益
的
聯
邦
參
議

院
的
審
議
，
若
聯
邦
參
議
院
有
異
議
時
則
眾
院
讀
再
討
論
;
而
且
法
律
案
之
涉
及
邦
權
者
及
憲
法
修
正
案
之
涉
及
邦
權
者
，
更
倍
加
經
聯
邦
參
議
院

三
分
之
二
的
絕
對
多
數
通
過
方
能
成
立
。
再
從
憲
法
的
解
釋
君
，
邦
若
對
聯
邦
法
有
違
憲
之
疑
時
，
則
邦
有
權
提
請
憲
法
法
院
裁
決
。
(
註
三
)

貳
、
聯
邦
國
會

西
德
聯
邦
的
最
高
立
法
機
關
為
聯
邦
國
會
，
它
係
由
聯
邦
眾
議
院
及
聯
邦
參
議
院
兩
院
組
成
的
。

聯
邦
眾
院
(
困
戶
口
已
。
m
什
m
w
e為
民
選
的
立
法
機
闕
，
議
員
由
人
民
選
舉
產
生
，
每
屆
任
期
四
年
，
遭
解
散
時
則
提
前
結
束
。
眾
議
員
為
全

體
人
民
之
代
表
，
不
受
命
令
與
訓
令
之
拘
束
，
只
服
從
其
良
心
議
事
。
議
長
及
副
議
長
均
由
議
會
目
行
選
出
。
目
前
眾
議
院
有
議
員
四
百
九
十
六

人
。

(
4註
四
)

聯
邦
參
院
(
出
口
口
已
。
ω
吋
h
w什
)
係
由
各
邦
政
府
任
命
之
各
該
邦
政
府
委
員
組
成
，
故
各
該
邦
政
府
對
所
任
命
之
參
議
員
亦
有
免
職
榷
。
依
基

本
法
搞
五
十
一
條
的
規
定
，
每
邦
最
少
可
任
命
三
位
代
表
，
人
口
在
兩
百
萬
以
上
的
邦
則
可
有
四
位
代
表
，
而
人
口
在
六
百
萬
以
上
的
邦
則
可
任

命
五
位
代
表
，
目
前
參
議
員
總
數
有
四
十
五
人
。
各
邦
的
投
票
權
與
其
代
表
名
額
相
同
，
代
表
皆
受
邦
政
府
的
節
制
，
故
每
邦
代
表
的
投
票
是
一

致
的
。
事
實
上
各
邦
代
表
均
為
邦
政
府
的
廳
處
長
，
其
大
部
分
時
間
都
留
在
邦
政
府
工
作
，
一
個
月
中
只
有
一
兩
天
到
國
會
所
在
地
的
法
昂
而
己

，
故
代
表
均
指
派
邦
的
常
任
文
官
留
駐
波
昂
並
代
其
出
席
誼
會
。

聯
邦
國
會
在
教
育
行
政
上
的
主
要
權
限
有
.. 

1

議
、
決
教
育
法
案.. 

聯
邦
政
府
若
欲
制
定
教
育
法
律
，
必
氯
經
聯
邦
國
會
議
決
通
過
後
，
法
律
才
算
成
立
。
根
噱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六
、
七
十

七
、
七
十
八
、
、
七
十
九
條
之
規
定
:
法
案
的
提
出
可
由
聯
邦
政
府
、
眾
院
議
員
、
或
參
院
議
員
為
之
;
惟
田
聯
邦
政
府
提
出
的
法
案
膳
先
送
參
院

審
查
，
參
議
院
於
接
到
法
律
案
後
應
於
六
星
期
內
向
聯
邦
政
府
表
示
其
意
見
，
聯
邦
政
府
於
接
到
參
院
意
見
後
三
個
月
內
將
之
鞠
致
眾
議
院
。
惟

若
聯
邦
政
府
所
提
的
是
屬
於
「
非
常
緊
急
」
的
法
案
，
參
院
縱
然
於
接
到
該
法
案
後
三
星
期
仍
未
表
示
其
意
見
，
聯
邦
政
府
亦
得
將
該
法
案
提
出

於
眾
院
。
聯
邦
政
府
將
參
院
議
案
向
眾
院
提
出
時
應
附
其
自
己
的
意
見
q

眾
院
於
討
論
法
案
達
成
決
議
後
即
再
轉
參
院
討
論
，
此
為
參
院
對
法
律

案
表
示
其
意
見
的
第
二
次
機
會
。
此
次
參
院
如
表
決
贊
同
，
則
法
案
即
算
成
立
;
如
不
向
意
，
則
應
於
三
週
內
要
求
召
開
兩
阮
代
表
所
組
成
的
聯

合
委
員
會
協
議
，
在
聯
合
委
員
會
中
參
院
代
表
不
受
各
邦
指
令
的
約
束
，
以
利
協
議
之
達
成
。
如
聯
合
委
員
會
獲
得
協
議
而
建
議
修
改
識
案
的
話

，
則
眾
院
應
重
新
議
決
。
如
參
院
在
討
論
眾
院
通
過
之
議
案
時
，
因
意
見
不
同
而
且
協
議
不
成
時
，
則
可
加
以
否
決
。
惟
參
院
之
否
決
如
係
以
投

票
過
半
數
通
過
者
，
則
眾
院
得
以
其
議
員
過
半
數
之
決
議
推
翻
之
(
即
推
翻
參
院
之
否
決
)
;
如
參
院
之
否
決
係
以
其
投
票
權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多

們
數
通
過
者
，
則
眾
院
亦
得
以
其
議
員
三
分
之
二
的
多
數
推
翻
之
。
一
般
法
案
之
表
決
參
眾
兩
院
均
以
投
票
之
過
半
數
目
可
決
議
，
但
修
改
基
本
法

悅
之
議
案
則
需
眾
院
請
員
之
三
分
之
二
及
參
院
投
票
權
之
三
分
之
二
同
意
始
得
決
議
。
若
聯
邦
敢
府
提
出
的
立
法
被
眾
院
所
否
決
，
內
閣
不
一
定
要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研
究
五



刊
辭
職
，
宣
其
鐵
得
我
昆
同
意
後
宜
佈
該
法
案
為
緊
急
立
法
，
事
件
，
眾
院
縱
然
再
度
否
決
，
政
府
仍
得
公
佈
為
法
律
，
惟
每
位
總
理
在
任
內
只
能
運

，
ν

用
此
項
權
力
一
次
。
經
過
閣
會
通
過
制
定
的
法
律
經
副
署
後
應
由
聯
邦
總
統
公
佈
於
聯
邦
公
報
，
始
得
生
殼
。

經
聯
邦
國
會
議
決
的
教
育
法
律
主
要
的
有
高
等
教
育
通
則
(
因
H
∞
F
O
吋
關
心
口
。
ω

丘
。
口
吋
吋
m
w
g
o
d
q
。

H
r
〉
O
C

、
高
等
學
校
按
舍
改
善
辦

法
(
因
。
o
g
o
H
H
E
E
C
E
H
恥
。
門
口
口
加
ω
m
w
o
m
O
什
N
)
、
教
育
補
助
法
、
及
職
業
訓
練
法
等
。

Z

議
決
聯
邦
教
育
預
算
:
根
接
基
本
法
第
一

-
0
條
之
規
定
，
包
括
教
育
預
算
在
內
的
聯
邦
預
算
案
廳
經
聯
邦
國
會
的
議
決
通
過
後
始
得
成

師
大
學
報

第
二
十
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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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督
聯
邦
教
育
行
政
工
作
:
聯
邦
國
會
代
表
全
國
人
民
行
使
立
法
權
，
對
聯
邦
政
府
的
行
政
主
作
(
包
括
教
育
行
政
工
作
)
亦
具
有
監
督

的
作
用
，
若
發
現
聯
邦
政
府
的
行
政
有
缺
失
，
則
國
會
可
建
議
其
改
善
或
採
取
其
他
必
要
的
法
定
措
施
。
國
會
為
行
使
此
種
監
督
權
，
故
對
敢
府

可
以
施
以
調
查
及
質
詢
，
如
基
本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規
定•• 

「
聯
邦
眾
院
及
其
委
員
會
得
要
求
聯
邦
政
府
任
何
人
員
列
席
。
」
第
四
十
四
條
規
定
:

「
聯
邦
眾
院
有
設
調
查
委
員
會
之
權
利
，
經
議
員
四
分
之
一
提
議
時
並
有
設
置
之
義
麓
，
調
查
委
員
會
廳
舉
行
公
開
會
議
聽
取
必
要
的
證
攘
，
會

議
得
不
公
開
。
調
查
準
用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之
規
定••.••. 

。
」

奎
、
聯
邦
總
統
及
政
府
(
內
閣
)

西
德
聯
邦
政
府
包
括
總
統
及
內
閻
。

聯
邦
總
統
(
因
口
口
已Om
叮
吋
恥
且
已
。
口
汁
。
吋
呵
。
(
H
O
H
O
H可付
。
ω

抖
〈
阱
。
口
什
)
並
非
直
接
民
選
，
而
是
由
間
接
選
舉
的
方
式
產
生
。
依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
總
統
由
聯
邦
大
會
(
可ω
已
O
H
t

口
。
口
4
0

口
什
抖
。
口
)
不
經
討
論
選
舉
之
。
聯
邦
大
會
係
由
聯
邦
眾
院
全
體
議
員
及
與
此

名
額
相
等
的
各
邦
議
會
依
比
例
代
表
制
所
選
的
代
表
組
成
，
聯
邦
大
會
由
聯
邦
眾
院
議
長
召
集
。
德
國
人
凡
具
有
輛
邦
眾
院
選
舉
投
票
資
格
而
年

滿
四
十
歲
者
均
有
被
選
為
總
統
的
候
選
資
格
。
總
統
的
任
期
為
五
年
，
連
選
以
一
次
為
限
。
總
統
在
國
際
關
係
上
代
表
聯
邦
、
具
有
與
外
國
締
結

條
約
、
派
遣
並
接
受
使
節
、
公
佈
法
令1
任
免
聯
邦
法
官
及
文
武
官
員
、
及
行
使
赦
免
權
等
權
限
。
總
統
沒
有
緊
急
命
令
權
，
不
是
三
軍
統
帥
，

也
沒
選
任
總
理
之
權
，
公
佈
法
A
Y時
除
解
散
下
院
及
任
命
總
理
之
任
命
外
，
均
頸
經
總
理
或
有
關
部
長
的
副
署
，
故
西
德
的
總
統
有
如
御
而
不
治

的
英
王
，
是
象
徵
的
偶
像
。

總
統
在
教
育
行
政
上
的
主
要
職
權
有
一
一
•. 

H
公
佈
聯
邦
教
育
法
律
，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二
條
之
規
定
，
聯
邦
國
會
議
決
制
定
的
法
律
(
包
括

教
育
法
律
)
應
由
總
統
公
佈
後
始
生
教
力
。
依
第
五
十
八
條
之
規
定
，
總
統
在
公
佈
法
令
時
，
應
經
聯
邦
總
理
或
主
管
部
長
之
副
署
始
生
致
力
;

叫
任
免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長
及
其
他
聯
邦
教
育
文
官
，
依
基
本
法
第
六
十
條
之
規
定
人
總
統
任
免
聯
邦
文
武
官
員
。

'
依
基
本
法
第
六
十
二
條
規
定
，
聯
邦
政
府
由
聯
邦
總
理
(
因
戶
口
已

g
r
m
口
N
H
ω
付

O
H

呵
。
已O
H

皂
白
甘
心
口

O
O
M
H
。
吋
)
及
聯
邦
內
閣
閣
員

(
呵
。
已
。
吋
心
H
Z
H
口
U
F
m汁
。
g
w
組
成
之
。
聯
邦
總
理
由
總
統
提
請
聯
邦
眾
院
不
經
討
論
選
舉
之
，
得
眾
院
議
員
過
半
數
票
者
為
當
選
，
再
由
總



統
任
命
之
。
聯
邦
內
閣
閣
員
由
聯
邦
總
理
提
請
總
統
任
免
之
，
內
閣
閣
員
主
要
包
括
有
教
育
及
科
學
、
外
交
、
經
濟
、
連
輸
、
國
防
、
內
政
、
司

法
、
財
政
、
國
宅
、
勞
工
及
社
會
事
務
、
糧
食
農
林J

、
衛
生
、
經
濟
合
作••.••. 

等
部
長
(
註
五
)
。
總
理
及
內
閣
在
教
育
行
政
上
的
主
要
職
權
有

五.. 
1

提
名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長
人
選
後
荐
請
總
統
任
命•. 

依
基
本
法
第
六
十
及
六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長
由
聯
邦
總
理
提

請
總
統
任
免
之
。

Z

向
聯
邦
國
會
提
出
包
括
教
育
預
算
在
內
的
聯
邦
預
算
案
:
依
基
本
法
第
一
-
0
條
之
規
定
，
聯
邦
之
一
切
收
支
應
編
入
，
預
算
。
而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所
擬
之
聯
邦
教
育
預
算
應
先
送
經
內
閣
討
論
修
正
之
後
，
再
與
其
他
部
鬥
的
預
算
彙
為
聯
邦
預
算
案
，
內
閣
再
將
此
預
算
案
提
請
聯

邦
國
會
議
決
。

3
決
定
聯
邦
的
一
般
教
育
政
策
:
依
基
本
法
第
六
十
五
峰
之
規
定
，
聯
邦
總
理
應
決
定
一
般
政
策
並
負
其
責
任
。
在
此
一
般
政
策
範
圈
之
內

，
聯
邦
閣
員
應
各
自
指
揮
主
管
部
而
負
其
責
任
。

4

協
調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與
其
他
部
會
之
間
的
關
係
及
爭
執
:
依
基
本
法
第
六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
聯
邦
闡
員
意
見
若
發
生
學
執
，
應
由
內

閣
解
決
之
。

E

向
聯
邦
國
會
提
出
教
育
法
律
案

••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若
欲
制
定
教
育
法
律
，
則
必
讀
將
其
所
擬
法
律
草
案
報
經
內
關
討
論
修
正
後
，
才

能
由
內
閣
向
國
會
提
出
該
法
律
案
，
因
依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六
條
之
規
定
，
只
有
聯
邦
政
府
(
即
內
閣
)
及
聯
邦
參
眾
兩
院
議
員
才
有
提
案
權
，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是
沒
有
向
國
會
直
接
提
出
法
律
案
之
權
利
的
。

肆
、
聯
邦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l
l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西
德
基
本
法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公
佈
實
施
，
因
基
本
法
中
未
列
舉
有
任
何
教
育
行
政
權
力
給
聯
邦
政
府
，
教
育
行
政
權

完
全
屬
於
各
邦
的
權
限
，
故
當
時
在
聯
邦
政
府
中
並
無
教
育
行
政
部
門
的
設
置
，
只
有
由
內
政
部
及
外
交
部
兼
負
聯
邦
有
關
的
文
教
事
務
，
如
蒐

集
及
報
導
教
育
消
息
及
辦
理
國
際
文
教
合
作
事
頭
等
。
(
4証
六
)
直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修
正
聯
邦
基
本
法
時
，
才
賦
予
聯
邦
政
府
若
干
教
育
權
限
，

此
前
已
述
及
不
再
贅
述
。
為
處
理
基
本
法
修
正
後
賦
予
聯
邦
的
教
育
行
政
事
務
，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西
德
社
會
民
主
黨
(
的
。N
E
H
a
m
古
巴
?

-
n
H
m
E
H
ω
ο
宮
，
可h
w吋
汁
。
μ戶
口
ω
己
什
ω
O
F
H
m
w
口
已
m
O
H
m
O
O
H
m
w
H
U
O
S
O
O
H
川
h
w什
H
O
E
H

什
M
J、
簡
稱
為
的
8
)
於
大
選
獲
勝
後
，
隨
即
設
立
聯

〈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
因
口
口
已
。
m
g
u戶
口Z
Z

且
d
g

卅
C
H

回
H
H
n戶
口
口
開
戶
口
已
記
H
m
ω
ω口

ω
O
g
p
u
呵
。
門
前
叫h
H
H
Z
μ「
口H
m
什
H
M司
。
卅
個
門
戶
口
，

// 

2
.
丘
。
口

m
w口
門
戶
的O
H
O口
O
O
W
簡
稱
為
回
露
出
起
)
1
作
為
聯
邦
的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
註
七
)
，
故
現
行
西
德
聯
邦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即
為
教
育
及

的
科
學
部
。
以
下
分
別
說
明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的
職
權
及
組
織
。

AEY 

(
一
、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的
職
權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研
究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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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大
學
報

根
接
聯
邦
基
本
法
及
其
他
有
關
法
令
的
規
定
，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的
職
權
主
要
有
下
列
數
項

•• 

1

與
各
邦
聯
合
辦
理
高
等
教
育
磯
關
及
大
學
醫
院
之
擴
充
及
新
建

•• 

依
基
末
法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一
的
規
定
，
聯
邦
應
與
各
邦
聯
合
辦
理
高
等

教
育
磯
關
及
大
學
醫
院
之
擴
充
及
興
建
(
開
阿
甘
心
口
已
。
口
m
w口
已
凸
O
D
ω

什
H
C
O
E
O
口

O
H川
H
口
的
立
什
己
已
。
口
ω
O

卅
出
H
∞
F
O
H
開
門
戶
口
o
m
w丘
，

。
也
H
口
O
H
C
門
戶
口
加
口
口
H
J而
吋
且
什
明
白
戶
口
U
F
O
m
)。
聯
邦
此
種
工
作
部
由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負
責
。
為
詳
細
規
定
此
種
合
作
細
節
，
一
九
七
0

年
己
制
定
了
「
高
等
學
設
校
舍
改
善
辦
法
」
(
因
o
o
g
o
g
5
m
w
C
H川
心
門
已
。
吋
口
口
管
徊
。

m
O
什
N
)
以
為
依
攘
，
依
規
定
聯
邦
應
負
責
高
等
教
育
機

關
及
大
學
醫
院
擴
充
及
新
建
費
用
的
一
半
。

Z

與
各
邦
合
作
研
訂
教
育
計
劃
及
促
進
超
區
域
性
的
重
要
爭
術
研
究
機
構
及
計
剖

•• 

依
基
末
法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二
規
定
，
聯
邦
與
各
邦
得
依

彼
此
之
協
議
，
共
同
進
行
教
育
計
劃
(
開
門M
C
O
m
w
口

O
D
t
]
U
E

口
口

H
口
∞
)
之
擬
定
及
通
區
域
性
的
重
要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與
計
剖
之
發
展
(
可
吋
'

。
自
O
什
H
O口

O
M叫
H
口
ω
什
抖
什
已
什H
O
口
ω

心
口
已
可
門
O
〕O
O
什
ω

。
H川
的
O
U戶
。
口
什H
M川
抖
。
悶
。ω
o
m
w吋
O
F
O
]
川
的
C
M
U叫
ω

門
。
加
抖
。
口hH
H
H
S
M
U
O

吋
什
心
口
，

8
)

，
至
於
合
作
費
用
之
分
攤
則
於
有
關
之
協
議
中
規
定
之
。
聯
邦
為
執
行
此
項
職
權
，
乃
於
一
九
七0
年
與
各
邦
共
同
設
立
一
個
「
聯
邦
與

各
邦
教
育
計
劃
委
員
會
」
(
因
戶
口(
T
F
S
B

叫
阿

h
w
B
B
E
E
o

口
甘
叫
自
早
已
口

m
m
M
U
E
口
口
口
∞
O
吋
吋

F
O

呵
。
已O
E
7
m
g

付
。
口
o
g
a

S
H
m
m
H
O口
卅
O
H

開
門
戶
口
。
"
什
抖
。
口

m
w
H
E
m
E
口
H
口
∞
)
，
負
責
發
展
教
育
計
劃
及
促
進
超
區
域
性
的
學
術
研
究
工
作
。

3

規
定
高
等
教
育
的
基
本
制
度
或
架
構
:
根
擴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的
規
定
，
聯
邦
有
制
定
高
等
教
育
一
般
原
則
(
C
O口ω
門
丘
，
可
H
U戶
，

口

O
U
F甘
H
O
m
)
之
原
則
立
法
權
，
故
聯
邦
已
制
定
了
高
等
教
育
通
則
(
閏
八
戶
開
『OH

間
(
古o
m
w丘
。
口
可
叫
心
目
。
記

O
H
r
k
r
o什
)
。
此
法
雖
由
聯
邦

國
會
議
決
制
定
的
，
但
其
法
案
之
草
擬
則
由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負
責
，
而
此
法
之
執
行
亦
由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為
之
。

4

制
定
教
育
訓
練
補
助
及
學
術
研
究
發
展
規
則
:
依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
聯
邦
有
制
定
教
育
訓
練
補
助
及
學
術
研
究
發
展
規
則
(

悶
。
m
d
H
O什抖
。
口
。
卅
開
門
戶
口om
w什
抖
。
口h
H
H
O口
已
吋
H
m
w
H口
几
戶
口
∞
的
吋
m
w口
汁
的
心
口
已
什
計
。
可
片
O
B
O

什
抖
。
口

O
H川
的
O
H
O
口
什
抖
卅U
F
O悶
。
m
m
h
w
H
O
F

)
之
共
有
立
法
權
，
故
聯
邦
己
制
定
了
教
育
補
助
法
。
此
法
雖
亦
由
聯
邦
國
會
議
決
制
定
，
但
其
草
礙
及
執
行
則
由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負
責
。

E

制
定
在
職
職
業
訓
練
的
原
則.. 

自
一
九
七
三
年
起
，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有
權
制
定
在
職
職
美
訓
練
的
原
則
(
可
立
口

O
H
1
g
h
w口
恥

的
Z
H
門
前
口
口
。
m
H
川O
H
O

口
，
什
E
'
，H
o
σ
〈
O
O
m
w丘
。
口
已
吋
內
心

H
口
H
口
加
)
。
(
註
八
)
在
一
九
七
一
一
一
年
之
前
，
聯
邦
臟
，
美
訓
練
的
監
督
機
關

原
為
聯
邦
勞
工
及
社
會
安
全
部
及
各
該
行
業
之
主
管
部
(
如
工
商
訓
練
由
經
濟
部
主
管
，
農
業
訓
練
由
糧
食
農
林
部
主
管
等
)
，
但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公
佈
的
嘴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組
織
規
程
把
職
業
訓
練
改
隸
該
部
主
管
。(
4註
九
)
目
前
聯
邦
己
制
定
了
「
械
業
訓
練
法
」
(
因
。
吋
C
H川
?

E
E
C

口
它
∞
g
o

什
N
)
，
規
定
學
校
以
外
的
企
業
機
構
或
其
他
場
所
辦
理
在
職
職
業
訓
練
的
原
則
。

一
一
、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的
組
織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之
組
織
常
依
時
間
及
環
境
之
變
化
而
調
整
，
目
前
之
組
織
清
況
如
下
: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設
有
部
長
一
人
，
政
務
及
常
務

第
二
十
六
期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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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長
各
一
人
。
次
長
以
下
分
設
四
司
，
分
別
稱
為
第
一
司
、
第
二
司
、
第
三
司
、
及
第
四
司
，
每
司
各
置
司
長
一
人
。
(
1証
十
)
此
外
，
還
有
兩

個
審
議
機
關
(
〉
(
2抖
的
O
H
M可
回
O

門
口
2
)

供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諮
詢
。
茲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 

1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長
:
為
本
部
之
首
長
，
綜
理
本
部
部
誨
，
為
內
閣
之
成
員
，
係
由
聯
邦
總
起
提
請
聯
邦
總
統
任
免
之
。

Z

第
一
司
.• 

本
司
掌
理
總
海
及
一
般
行
政
事
宜
。

1

第
二
司
.• 

本
司
掌
理
教
育
計
劃
'
如
教
育
整
體
計
副
、
職
業
養
成
訓
練
計
割
、
及
各
種
教
育
質
驗
研
究
等
事
宜
。

4

第
三
司

•• 

本
司
掌
理
職
蒹
教
育
及
訓
練
，
如
職
業
訓
練
法
規
、
職
菜
訓
練
機
關
之
組
織
與
財
譜
、
職
業
訓
練
規
範
、
及
其
他
有
關
械
業
訓

練
之
促
進
和
發
展
等
事
宜
。

5

第
四
司
:
本
司
掌
理
學
術
研
究
及
高
等
教
育
，
如
高
等
教
育
過
則
、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及
大
學
醫
院
之
擴
充
與
新
建
、
及
學
術
政
策
之
耐

擬
等
事
宜
。

(
4註
十
一
)

6

學
術
審
議
會
(
-
A
H
ω
ω
ω

口

m
o
z
t
g
付
ω
什

O
H

吋
阿H
O
m
o
H
ω口
。
。
口
。
口
口
O
H
H
)•• 

本
審
議
係
自
聯
邦
R
A各
邦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共
同
設

立
的
，
主
要
職
責
在
向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及
各
邦
教
育
廳
長
常
設
會
議
提
供
有
關
高
等
教
育
及
研
究
方
面
的
建
議
，
尤
其
是
有
關
高
等
教
育
及
研
究

設
備
、
經
費
、
及
人
員
方
面
的
建
議
，
同
時
協
調
聯
邦
及
各
邦
的
學
術
研
究
發
展
計
割
。
(
註
十
一
一
)
本
審
議
會
由
三
十
九
位
委
員
組
成
，
這
些
一

委
員
都
屬
於
學
者
、
科
學
家
、
社
會
名
士
、
或
與
學
術
發
展
有
關
的
專
業
人
員
或
官
員
。
其
中
的
二
十
二
位
是
由
聯
邦
總
統
任
命
的
，
其
餘
的
十

七
位
則
係
由
聯
邦
及
各
邦
故
府
分
別
指
派
的
。
由
總
統
任
命
的
二
十
二
人
形
成
一
個
「
學
術
委
員
會
」
(
m
O
H
O口旦
出
。
凸

O
S
B

古
巴

O

口
)

，
由
聯
邦
及
各
邦
政
府
任
命
的
十
七
人
則
組
成
一
個
行
政
委
員
會
(
〉
已
自
H
口

H
m
什
H
m
w什
H
J而
口
。
目

B
H
m
m
H
O
口
)
。
學
術
委
員
會
從
事
學
術
研

究
及
計
劃
或
政
策
之
決
定
，
而
行
政
委
員
會
則
負
責
處
理
行
政
或
事
務
性
的
工
作
及
經
費
。
本
審
議
會
的
決
定
只
是
建
議
性
的
，
採
行
與
否
由
各

有
關
行
政
機
關
決
定
。
本
審
議
會
的
建
議
通
常
多
屬
基
本
性
質
的
，
尤
其
與
大
學
的
擴
充
及
興
建
更
有
關
係
。
根
據
高
等
教
育
機
關
擴
充
及
興
建

法
的
規
定
:
學
術
審
議
會
每
年
應
提
出
有
關
聯
邦
與
邦
共
同
整
體
計
劃
(
』
。
H
口
什

O
J
H
O叫“
H
H
E
h
v

口
)
的
建
議
，
以
供
聯
邦
及
各
邦
政
府
擬

定
合
作
計
劃
的
依
據
，
同
時
本
審
議
會
的
建
議
亦
應
作
為
聯
邦
與
各
邦
計
劃
委
員
會
討
論
的
基
礎
。
(
註
十
三
)

1

聯
邦
與
邦
教
育
計
劃
委
員
會
(
出
口
口
恥
，
F
m
w口
已
。
口
﹒
悶
。B
B
E

丘
。
口
卅
已
叫
自
早
已
口
加ω
M
U
H
自
己
口
肘
。
吋
吋
Y
O

早
已
。
E
H
E
m
s
-

汁
。
口
。
g
g
u
F
ω丘
。
口
卅
O
H

開
門
戶
口
。
心
泣
。
口
制
W
H
】V
H
ω口
口

H
口
加
)•• 

本
委
員
會
係
於
一
九
七
0
年
成
立
的
，
亦
是
由
聯
邦
及
各
邦
共
同
設
置
的

，
由
聯
邦
政
府
七
位
代
表
及
各
邦
各
派
一
位
代
表
組
成
，
負
責
擬
定
教
育
發
展
計
劃
'
詳
言
之
有
八
，
即
.. 

ω
擬
定
整
體
教
育
制
度
(
吋O
E
H

開
門
戶
口oh
w
E
O口
。

H
m
u
E
Z
8
)
的
長
期
發
展
計
劃
(
H
L
O
口
加
，
吋O
吋
巴
巴

8
)

。

ω
嫌
定
執
行
前
述
長
程
計
劃
的
中
程
計
劃
(
Z
O
R
c
s
-
o吋
8
2
8
)

。

仙
提
出
聯
邦
或
各
邦
在
執
行
教
育
計
到
時
應
如
何
協
調
的
建
議
。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研
究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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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擬
定
臨
時
的
廳
變
方
案
(
開
B
O
H

肘
。
口
。
可
可
叫
。
∞
付
。
但

ω
)
。

ω
估
計
執
行
所
礙
教
育
計
副
所
需
之
經
費
，
然
後
向
聯
邦
及
各
邦
要
求
編
列
預
算
支
廳
。

ω
檢
討
修
正
所
擬
的
計
劃
。

的
提
出
教
育
研
究
及
教
育
計
劃
的
實
驗
方
案
(
可
戶
。
什
吋
肘
。
〕
ω
0

日
)
，
並
擬
定
將
之
推
麗
的
計
割
。

的
促
進
國
際
間
在
教
育
計
劃
經
驗
方
面
的
交
流
。
(
註
十
四
)

聯
邦
與
邦
教
育
計
劃
委
員
會
經
常
時
間
的
研
究
，
已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提
出
其
第
一
件
重
要
的
成
果
，
名
日
「
教
育
整
體
計
劃
」
(
R
E
E

C
D
∞
ω

肘
。
ω
m
w
B
什
可H
胸
口
。
吋

O
d
o
叫
E
H

開
門
戶
口
o
h
w什
抖
。
口

E
m
w
口
)
，
對
一
九
八
五
年
以
前
的
學
技
教
育
、
高
等
教
育
、
職
業
訓
練
、
成
人
教

育
、
及
經
費
的
需
求
與
發
展
都
作
了
預
估
及
計
劃
。
(
4註
十
五
)
這
個
計
劃
已
經
獲
得
聯
邦
及
各
邦
政
府
首
長
的
批
准
，
其
期
限
也
將
延
至
一
九

九
0
年
。
(
註
十
六
)

謹
將
目
前
西
德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的
組
織
繪
圖
如
下
:

(48 ) 

一圖圍織組苗嗶科及育教邦聯德西

內

部

部學科及育教

閣

長

O 

(
掌
總
務
及
一
般
行
政
)

(
掌
教
育
計
劃
)

(
掌
職
業
訓
練
)

聯
邦
與
邦
教
育
計
劃
委
員
會

過
去
聯
邦
亦
曾
設
置
一
些
教
育
審
議
機
構
，
這
些
審
議
機
構
目
前
雖
已
廢
止
，
但
其
影
響
深
遠
，
至
今
亦
為
文
獻
上
所
常
提
及
，
故
在
此
亦

扼
要
介
紹
士
了
以
供
參
考
。
過
去
設
置
而
現
已
撤
消
的
教
育
審
議
會
有
兩
個
，
即
德
意
志
﹒
教
育
制
度
委
員
會
及
德
意
志
教
育
審
議
會
，
茲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1

德
意
志
教
育
制
度
委
員
會
(
口
o
c
g
o
Y
O
H
K
F
C
ω
ω
o
y
g
m
m卅
已
吋
岔

ω

開
H
N
H
O
F
H
H口疇
，
戶
口
已
由H
E
口
口
∞
ω
d
q
o
ω
ω口

g
h
w口
口
。
B
B
H
什
付
。
。
卅O
H

開
門
戶
口
。
"
泣
。
口mw
H
m
u
E
Z
B
)
.• 

本
委
員
會
係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成
立
的
，
由
教
育
廳
長
常
設
會
議
(
吋

g

m
g

口
門
口
口
明
白
。
口
卅
O
H
O
口

O
O
O
H
川
Z
H
口
古
付
O
E
O
-

川
開
門
戶
口oh
w丘
。
口
自
門
戶
口
已
什

C
H
m
w
H
k
r
同

h
E
E
)
及
內
政
部
的
文
化
委
員
會
(

吋
F
O

凸
O
B
B
H
付
g
o
o

卅
什
吋
居
民
山
「
口
山
「
ω

什
吋
咕
。
卅H
D
汁
。
吋
H
O
付
。
口
凸

C
H
什
C
H
O
)
協
議
共
同
設
置
。
其
成
員
係
由
內
政
部
長
及
教
育
廳

長
常
設
會
議
共
同
任
命
，
共
有
二
十
名
委
員
，
包
括
中
小
學
教
育
人
員
(
小
學
校
長
、
中
學
校
長
、
及
教
師
)
四
人
、
大
學
教
授
(
包
括
有
哲
學

、
教
育
學
、
理
則
學
、
歷
史
、
物
理
等
教
授
)
七
人
、
行
政
人
員
(
督
學
、
參
事
、
市
長
等
)
六
人
、
及
勞
工
、
宗
教
家
、
及
新
關
界
代
表
各
一

人
萬
兩
人
。
本
委
員
會
的
主
要
任
務
在
擬
具
革
新
及
發
展
全
國
教
育
制
度
之
方
案
，
以
便
向
邦
教
育
廳
長
常
設
會
議
及
內
政
部
長
提
出
興
革
的
建

議
，
並
供
其
諮
詢
。
此
一
委
員
會
屬
超
然
性
質
，
不
受
政
治
、
行
政
、
及
其
他
壓
力
團
體
的
影
響
，
以
求
研
究
結
果
的
正
確
性
。
一
九
五
九
年
末

委
員
會
提
出
其
所
擬
的
綜
合
性
教
育
改
革
計
劃
曰
「
德
國
公
共
學
制
之
統
一
及
改
革
方
案
」
(
同
心
甘
目
。
口

Z
S
N
C
H
C
口
∞
g
E
E
H

日
侷

口
口
已
〈
O
吋
O
H
D
Y
O
U
戶
口
H
O
Y
C口
開
門
M
S
E
H

仰
。
B
O
H
口
Z
H
門
戶
。
口
已
。
口
信
怖
。
口
付
。
口
什
H
H
O
Y
O口

m
o
F
C
H
d
a
ω
ω
ω
口

ω
)
，
通
稱
為
拉
盟
計

劃
(
悶
。F
S
O口
M
U
H
m
w

口
)
，
其
建
議
要
旨
有
五
.• 

@
各
邦
的
教
育
制
度
應
設
法
由
分
歧-
m歸
於
統
一
;
@
在
不
違
反
各
邦
教
育
自
主
原
則
之
下
，

聯
邦
與
邦
應
共
同
研
討
重
要
教
育
問
題
;
@
教
育
應
隨
時
代
的
變
遷
而
調
整
，
以
適
應
時
代
的
需
要
;
@
教
育
在
培
養
學
生
的
統
整
意
識
經
驗
後

，
應
能
顧
及
學
生
的
個
別
差
異
而
因
材
施
教
，
使
個
人
的
潛
能
能
獲
得
充
分
的
發
展
，
為
試
探
學
生
的
個
性
，
宜
在
基
礎
學
校
之
上
設
置
兩
年
的

提
進
(
即
觀
察
輔
導
)
階
段
(
呵
。
吋
門
H
O
H
m什
C
P
)
;
及
@
中
學
宜
分
設
主
幹
中
學
(
因S
M
U什
ω
O
Y丘
。
)
、
實
科
中
學
(
M
N
O
m
v
z
o
z
d
H
O
)

、
高
級
中
學
(
伯
明
白
口SH
口

8
)
及
普
通
高
級
中
學
(
的
什
口
舍
。
口
ω
0
月E
H
O
)
四
種
。
(
註
十
七
)
本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撤
消
，
而
由
新

設
的
德
意
志
教
育
審
議
會
取
代
其
功
能
。

Z

德
意
志
教
育
審
議
會
(
口
O
C
什
ω
O
F
O
H
回
H
H
門
戶
口
口mm門
心
付
。
吋
吋

F
O
Q
O
付
B
S

開
門
戶
口
。
"
丘
。
口
口
。
已
口OH
H
).. 

本
審
議
會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由
拂
邦
及
各
邦
政
府
協
議
設
立
，
它
包
括
兩
個
委
員
會
，
一
為
教
育
委
員
會
(
r
H
a￠
口
當
H
n
O
B
B
E丘
。
口

O
M
川
間
已
已
O
m
v
E
g

口
。
自
B
Z
E
O

口
)
，
一
為
政
府
委
員
會
(
悶
。
吧
。
吋
戶
口
當
押
。
B
B
H
m
m
H
O
口
。

H
G
O
J
N
O吋
口
B
O

口
什
凸
O
S
S
H
ω
丘
。
口
)
。
教
育
委
員
會
由

寸
八
位
專
家
學
者
及
與
教
育
有
關
的
團
體
們
如
社
區
、
商
會
、
教
會
等
)
代
表
組
成
，
負
責
根
據
國
家
的
文
化
經
濟
及
社
會
需
要
擬
訂
長
期
的
教

/
、

育
政
策
。
(
4証
十
八
)
政
府
委
員
會
則
由
四
位
聯
邦
代
表
、
十
一
位
邦
教
育
廳
長
及
三
位
地
方
政
府
代
表
組
成
，
負
處
理
行
政
事
務
及
支
援
之
責

。
本
審
議
會
最
主
要
的
成
就
為
經
五
年
的
研
討
而
於
一
九
七
0
年
提
出
「
教
育
制
度
結
構
計
劃
」
(
吋
阿
布
的
什
叫c
r
什
C
H
M
U
E口甘
吋

e
m

們
R
H

門
戶
口
口mm
g
o
m
o口
。
吋
吋

y
o
m
什
吋
C
O

付
C
H
m
w
H
E
m
w
D
h
O
M
叫
什

H
H
O開
門
戶
口om
w什
抖
。
口

m
M可ω
汁
。
目
)
，
對
德
國
教
育
制
度
應
興
廳
革
作
具
體

八
門
的
建
議
，
其
建
議
要
點
主
要
有
五
，
即
@
倡
設
綜
合
中
學

(
C
O
ω
m
w
B

什
m
O
F
C
H
O
O
H
C
O
B
H
U
H
O
Y
O

口
丘
〈

o
m
o
y
O
O
H
)、
@
將
義
務
教
育
閱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研
究
一
一

O
H
C
O
門
，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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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六
期
一
二

的
始
年
齡
由
六
歲
降
至
五
歲
、
@
將
學
制
由
垂
直
式
改
為
水
平
式
(
即
由
多
軌
改
為
單
軌
)
並
將
中
學
分
為
兩
個
階
段
、
及
@
打
破
普
通
教
育
與
職

付
美
教
育
之
間
的
界
限
。
(
註
卡
九
)
本
審
議
會
已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撤
消
。
(
註
二

0
)

第
二
節

邦
的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邦
為
西
德
的
第
二
級
政
府
，
亦
為
第
二
般
的
教
育
行
政
層
蝕
。
戰
後
的
基
本
法
未
將
任
何
教
育
權
限
列
舉
給
聯
邦
政
府
，
故
教
育
為
各
邦
的

保
留
權
，
各
邦
因
而
對
教
育
行
政
有
完
全
獨
立
自
主
的
權
力
。
一
九
六
九
年
基
本
法
修
訂
之
後
，
雖
增
列
若
干
教
育
權
限
給
聯
邦
，
但
那
僅
止
於

制
定
教
育
補
助
金
規
則
、
制
定
高
等
教
育
過
則
、
與
邦
合
辦
高
教
機
關
擴
充
新
建
及
研
究
計
劃
而
日
，
教
育
的
主
權
還
是
屬
於
各
邦
。
故
邦
在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上
具
有
關
鍵
性
的
地
位
。

西
德
各
邦
均
有
其
自
定
的
邦
憲
法
，
對
各
邦
的
教
育
目
標
及
制
度
均
有
原
則
性
的
規
定
。
各
邦
亦
都
設
有
議
會
，
為
邦
的
立
法
機
關
。
邦
設

邦
政
府
為
行
政
機
關
，
邦
敢
府
中
設
有
邦
教
育
廳
為
邦
教
育
行
政
的
主
管
機
關
。
這
些
一
均
對
教
育
行
政
連
作
有
密
切
關
係
'
故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

壹
、
邦
行
政
區
劃
'

西
德
目
前
有
十
一
個
邦
(
H
b口
已
O
H
)
，
依
其
面
積
大
小
順
序
分
別
稱
為
拜
燕
邦
、
下
薩
克
遜
邦
、
巴
登
l

維
頓
堡
邦
、
北
萊
茵l
西
法
倫

邦
、
黑
森
邦
、
萊
因
蘭
l

法
宙
間
茲
邦
、
什
來
斯
維
格
|
荷
爾
斯
坦
邦
、
薩
爾
邦
、
漢
堡
邦
、
西
柏
林
邦
、
及
不
來
梅
邦
。
茲
將
各
邦
的
邦
名
、
面

積
、
人
口
(
以
一
九
七
0
年
初
為
準
)
、
及
首
府
列
表

r於
後
。
十
一
邦
中
的
西
柏
林
、
漢
堡
、
與
不
來
梅
為
都
市
邦
(
的
什
心
血
什
ω
什
心
m
w汁
。
口
)
，

亦
即
本
身
為
都
市
，
故
不
再
有
首
府
。
(
註
一
一
一
)

西
德
各
邦
概
況
表

(巴 (下 (巴 邦
回

RE ZC 薩
個

位2 主E主且已 已3

O0 - 司。伐
Pl H H. 

5維
CJ) 心
已3

2頓 、4自口 克 自利

fm 堡
個

)遜 已3
可亞 5JU 
。

H 口H 
。可
、./ 、./

四 七
盒面

一

五 七 O 位
、 、 、

七 四 五 方
四 一 四 7.、2、, 

九 一 九 里積
、../

(人
一

單

八 七 O 位
、 、 、
九 五 一

一 O -/、 千O O 九 )口

置 漢 幕 首

3日
諾

尼
特 威 黑
/【、

r-、 ,.-.. 
CJ) 同

E已。口~ rt 
已3

已 口口「寸
「寸

。 0 u-。且苟3 。<: 都
同 口

「寸
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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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塞

布
巴 美|梅 魯 爾 茲 主主追ι 

根
" f、、 r、 " f、、 同

法。 ~ 口戶
CI.l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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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已3 •- 口 ω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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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叫

~ 、../ H、
、../

口

、，../

貳
、
邦
憲
法

西
德
多
數
的
邦
均
自
定
﹒
有
邦
憲
法(
H
L
m
g
恥
。
吋
口
。
口
ω

丘
什
￠
丘

O
D
)，
其
制
定
方
式
有
所
差
異
，
有
的
由
民
選
的
憲
法
會
議
起
草
再
交
由

選
民
接
訣
，
有
的
則
由
民
選
的
邦
議
會
起
草
經
邦
議
會
完
成
立
法
手
續
後
再
經
選
民
接
訣
。
(
註
二
二
)

邦
憲
法
對
邦
的
教
育
目
標
及
教
育
行
政
原
則
均
有
所
規
定
。
多
數
的
邦
意
法
均
規
定
個
人
自
由
發
展
其
人
格
的
權
利
應
受
保
障
，
而
此
項
權

利
涵
義
之
一
即
人
人
有
依
其
能
力
接
受
教
育
的
權
利
〈

H
口
E
d
E
C
E
d
E

加
百
汁
。
開
門
戶
口
。
m
z
z
p
k
p
o
g
E
E

∞
汁
。
但
ω
2
.

H
O
口
付
ω
)

，
父
母
有
教
育
子
女
的
自
然
權
利
(
Z
h品已
吋
E
H
N
U
F∞
冒
付
)
及
義
務
，
以
使
子
女
的
身
心
能
獲
得
適
當
的
發
展
。
政
府
必
讀
監
督

父
母
對
此
項
教
育
子
女
義
務
的
行
使
，
若
欠
母
未
能
善
盡
此
賞
，
則
政
府
應
加
以
干
涉
。
然
而
政
府
不
只
是
監
督
欠
母
對
于
女
的
教
育
而
已
，
它

本
身
應
積
極
的
設
置
學
校
來
教
育
國
民
，
國
國
民
的
健
全
為
團
家
生
存
及
繁
榮
之
所
賴
。
至
於
邦
憲
法
對
教
骨
目
標
的
規
定
，
各
邦
亦
有
文
字
上

刊
的
差
異
，
以
巴
登l
維
頓
堡
邦
的
邦
憲
法
為
例
，
它
規
定
該
邦
的
教
育
目
標
為
:
「
教
育
廳
教
導
青
少
年
學
子
尊
敬
上
帝
，
本
著
基
督
的
精
神
愛

付
自
己
的
同
胞
，
本
著
博
愛
的
精
神
愛
人
類
、
愛
自
由
、
愛
親
友
、
愛
國
家
，
並
培
養
其
道
德
及
政
治
的
責
任
感
、
履
行
職
業
及
社
會
的
責
任
、
及

。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研
究
三
二



師
大
學
報
第
二
十
六
期
一
四

)
自
由
和
民
主
的
精
神
。
」
巴
伐
利
亞
邦
的
邦
竄
法
則
規
定
:
「
學
校
不
只
要
傳
授
知
識
和
技
能
，
而
且
廳
鍛
鍊
精
神
和
品
德
。
」
(
註
二
三
)
綜

叫
合
言
之
，
邦
憲
法
對
教
育
的
規
定
要
項
主
要
有
四

.• 

@
人
人
有
依
其
能
力
接
受
教
育
的
權
利
;
@
欠
母
有
教
養
並
使
其
接
受
義
務
教
育
的
權
利
與

義
路
;
@
邦
政
府
有
設
立
學
校
的
義
務
;
@
教
育
目
標
的
規
定
。

奎
、
邦
議
會

西
德
各
邦
均
設
有
議
會
作
為
邦
的
立
法
及
議
事
機
關
。
各
邦
的
議
會
大
多
稱
為
「
邦
議
會
」
(
F
m
g
a汁
。
加
)
，
惟
在
漢
堡
及
不
來
梅
兩
邦

則
稱
為
「
市
民
會
議
」
(
因
此
吋
∞
。
吋
m
o
F
O
H川什
O
H

凸
抖
丘
N
O
口
叫

U
N
)，
西
柏
林
的
市
議
會
則
稱
為
k
r
σ∞O
O
H
川
門
戶
口
。
什
ω
口
σ
h
H
C切
。
各
邦
議
會
除

巴
伐
利
亞
採
兩
院
制
外
，
其
餘
均
採
一
院
制
。
各
邦
議
會
的
議
員
人
數
不
一
，
一
般
多
在
一
百
人
左
右
，
但
有
少
至
五
十
人
而
多
達
二
百
位
以
上

者
，
均
由
邦
民
選
舉
，
一
任
四
年
。
各
邦
議
會
均
分
設
若
平
常
設
委
員
會
(
臼
廿m
E

門
戶
口
肘
。OB
S
H
付
付
。
。
ω
)

，
如
教
育
及
宗
教
一
爭
麗
、
預
算

、
經
濟
、
法
律
、
及
請
願
等
委
員
會
，
負
責
各
有
關
議
案
的
初
審
工
作
。
(
註
二
四
)

邦
議
會
議
員
及
內
閣
均
得
向
議
會
提
出
法
律
案
或
讀
巢
，
但
由
內
閣
提
出
的
佔
絕
大
多
數
。
議
案
提
出
後
，
先
經
議
會
初
讀
討
論
其
要
點
後

即
移
送
各
有
關
委
員
會
-
審
查
。
委
員
會
審
查
後
即
提
報
大
會
進
行
二
讀
逐
條
逐
段
討
論
，
二
讀
完
成
後
再
進
行
三
讀
，
三
讀
中
仍
得
作
全
盤
的
檢

討
，
然
後
進
行
表
決
，
決
議
驗
修
憲
案
頸
經
三
分
之
二
的
贊
同
外
，
普
通
議
案
只
取
決
於
多
數
。

邦
議
會
在
邦
教
育
行
政
上
的
職
權
主
要
有
三
:

1

讀
決
邦
教
育
法
律
案•• 

內
閣
或
議
員
提
出
的
邦
教
育
法
律
案
須
經
邦
議
會
議
決
通
過
，
再
由
內
閣
首
長
〈
即
邦
長
或
邦
總
理
)
簽
署
案

公
報
上
公
佈
之
。
各
邦
議
會
議
決
制
定
的
教
育
法
很
多
，
且
各
邦
名
稱
不
同
，
歸
納
有
邦
大
學
法
(
註
二
五
)
、
邦
義
藹
教
育
法
、
〈
註
二
六
)

邦
師
資
訓
練
法
、
邦
學
校
法
、
邦
職
業
學
校
法
等
。

2

議
決
邦
教
育
預
算
案•• 

邦
教
育
預
算
案
由
邦
教
育
廳
初
擬
之
後
，
即
送
內
關
討
論
，
並
與
其
他
各
部
門
之
預
算
彙
集
為
邦
預
算
，
然
後
由

內
閻
提
請
邦
議
會
議
決
。

1

監
督
邦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邦
議
會
代
表
邦
民
，
可
監
督
邦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的
工
作
，
議
會
開
會
時
，
邦
教
育
行
政
官
員
得
應
邀
列
席
備
詢

。
議
會
若
發
現
邦
教
育
行
政
工
作
有
缺
失
，
可
建
誦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改
正
。

肆
、
邦
政
府
m
邦
內
閣
)

各
邦
議
會
為
邦
的
決
策
及
立
法
機
闕
，
而
其
決
策
及
決
議
的
執
行
機
關
則
為
邦
政
府
。
各
邦
「
邦
政
府
」
德
語
稱
為
H
L
N
W
口
已
。ω
H
ω

吧
。
?

口
口
駒
，
惟
三
個
都
市
邦
(
西
柏
林
、
不
來
梅
、
及
漢
堡
)
的
邦
政
府
則
稱
為
的
。
口

h
w付
。
(
註
二
七
)

各
邦
敢
府
均
採
內
閣
制
的
組
織
，
一
是
因
邦
長
或
市
長
及
其
閣
員
組
成
的
。
都
市
邦
以
外
的
八
個
邦
政
府
首
長
均
稱
為
「
邦
長
」

(
Z
H口
T

ω

付
。
吋
叮
吋hw且
已
。
口
汁
。
叫

Z
H
口

H
ω
什
O
H

叮
付
。
紅
包
心
口
什
)
，
亦
有
譯
為
「
邦
總
理
」
者
;
而
三
個
都
市
邦
政
府
的
首
長
則
稱
為
「
市
長
」
(



悶
。
m
H
O
H
O
D
恥
。
門
回
岱
門
怕
。
叫

B
O
H
ω汁
。
峙
。
肘
。

σ
O
H
σ位
同
的
。
吋
B
O
H
ω付
O
H
)
。
邦
(
市
)
長
是
田
邦
(
而
)
議
會
選
舉
產
生
的
，
其
內
闖
關

員
則
由
邦
(
市
)
長
提
名
耀
邦
(
市
)
議
會
同
意
後
任
命
之
。
各
邦
內
閣
閻
員
的
人
數
多
寡
不
一
，
約
在
五
人
至
十
六
人
之
間
。
邦
政
府
通
常
設

有
下
列
各
廳
(
局
)•• 

內
政
、
司
法
、
財
政
、
經
濟
、
農
業
與
糧
食
、
教
育
與
文
化
、
及
勞
工
與
福
利
等
。
關
亦
有
設
置
住
宅
、
重
遷
、
及
難
民

事
務
各
廳
者
。
邦
政
府
所
設
的
上
述
各
單
位
，
在
一
般
邦
稱
為
「
廳
」
(
法
抖
口H
m
付
。
付
H
C
S
O
H
Z

抖
口
抖
的
什
吋
明
，
本
字
本
應
譯
為
部
，
但
一
則

怕
會
與
聯
邦
各
「
部
」
相
混
淆
，
二
則
邦
與
我
圍
之
省
同
為
第
二
級
政
治
單
位
，
故
譯
為
「
廳
」
較
易
為
國
人
所
臟
解
)
，
在
三
個
都
市
邦
則
稱

為
「
局
」
(
因
o
v
α
H已
。
。
吋
回

C
H
O
m
w
d
)
。
各
廳
的
首
長
稱
為
「
廳
長
」
(
的
付
。
"
什
切
自
抖
口

H
m
汁
。
吋
)
，
而
各
局
的
首
長
則
稱
為
「
局
長
」
(

的
。
口
仙
汁
。
吋
)
。
(
註
二
八
)

邦
內
閣
在
邦
教
育
行
政
上
的
職
權
類
似
聯
邦
內
閣
在
聯
邦
教
育
行
故
上
的
職
權
，
主
要
有
五

.• 

1

任
命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長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長
係
由
邦
(
市
)
長
提
名
經
邦
、
議
會
同
意
後
任
命
之
。

Z

向
邦
議
會
提
出
包
括
教
育
預
算
在
內
的
邦
預
算.• 

邦
教
育
預
算
由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長
初
礙
之
後
，
即
膳
送
邦
內
閣
討
論
修
改
並
與

其
他
部
門
預
算
彙
集
為
邦
預
算
後
，
再
由
邦
內
閻
向
邦
議
會
提
出
，
請
其
議
決
。

1

決
定
邦
教
育
的
基
本
政
策

•• 

邦
教
育
基
本
政
策
雖
多
由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根
接
邦
憲
法
及
邦
教
育
法
擬
定
，
但
通
常
均
須
經
內
閣
研

討
修
正
始
告
定
案
。

4

協
調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及
邦
其
他
廳
(
局
)
之
間
的
關
係
或
爭
執..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與
其
他
廳
長
之
間
的
意
見
若
有
衝
突
，

通
常
都
由
邦
(
市
)
長
居
中
協
調
或
在
內
閣
會
議
中
研
討
解
決
。

E

向
邦
議
會
提
出
邦
教
育
法
律
案
或
其
他
有
關
議
案••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若
有
教
育
法
案
或
其
他
教
育
議
案
氯
經
邦
識
會
議
決
的
話
，

則
必
獨
先
將
所
草
擬
的
法
律
案
或
議
集
送
請
內
閣
討
論
修
正
後
，
才
由
內
閣
以
內
閣
名
義
送
邦
議
會
議
決
。

伍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各
邦
政
府
中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的
單
位
名
稱
不
一
，
有
稱
為
教
育
文
化
廳

(
Z
H口
H
ω
g

且
￠
眉
山
川
C
H

開
H
N
H
o
y
-戶口
開
戶
口
已
〈O
H
M
n
m
z
­

E
C

口
徊
。
吋
信
口
古
口
可
。
卅
開
門
戶
口
S
E
o

口
。
口
門
戶
口
已
付
出
E
H

〉
卅
卅
帕
拉2
)

者
、
有
稱
為
文
化
廳
者
，
而
三
個
都
市
邦
則
都
稱
為
敬

育
局
(
-
m
o
Y
C
H
σ
o
F
α

叫
血
。
。
叫
出
已
付
。
"
已
怖
。
H

個
門
言
。
"
什
抖
。
口
。
同
的O
H
H。。

H
)

。
在
本
文
將
一
律
以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稱
之
。
至
於

其
首
長
亦
同
樣
有
稱
之
為
教
育
文
化
廳
長
者

(
Z
H
D
H的付
。
吋
卅
C
H

開
叫
N
H
O
F
C口
∞
口
口
已
〈
。H
K
m
E
E
C

口
開
)
、
有
稱
之
為
文
化
廳
長
者
(

間
已
什
C
m
S
H
口
古
付
。
門
)
、
而
在
都
市
邦
則
稱
為
教
育
局
長
門
的
。
口
h
w付
。
H
H
叫O
門
的
。
}
M
O
O
Z
o
閃
出
門
戶
口
。
心
泣
。
口
)
，
在
本
文
將
以
教
育
艾

的
化
廳
(
局
)
長
稱
之
。

(
若
將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的
組
織
及
職
權
說
明
於
後
。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研
究

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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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之
職
權

根
接
有
關
法
令
的
規
定
，
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的
職
權
主
要
包
括
下
列
各
項•• 

1

設
立
並
管
理
邦
立
學
校.• 

西
德
教
育
的
主
權
仍
在
各
邦
，
因
此
邦
政
府
得
設
立
各
種
邦
立
學
較
並
管
理
之
，
而
此
種
設
置
及
管
理
的
工
作

當
然
是
由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負
責
。
雖
然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得
設
置
各
級
各
類
的
學
校
，
但
通
常
以
設
立
高
等
教
育
磁
構
、
關
範
院
校

、
及
高
訟
中
學
為
主
。
各
邦
設
立
的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
因o
o
g
o
F
口

H
O
O
吋

H
口
ω
江
什
C
丘
。
口
。
卅
固

H
∞
F
O
H
間
已
C
S

丘
。
口
)
名
稱
不
一

，
歸
納
起
來
一
般
有
大
學
(
口
口
抖
〈
O
E
H
E

什

O
H
C
口
抖
〈
O
H
m
-戶
什
叫
刊
)
、
綜
合
學
院
(
c
g
m
w
B什阿H
O
O
F
ω
O
F
C
H
O
)
、
工
科
大
學
(
吋
O
O
a

E
D
H
ω
O
F
O
C口
H
J摺
吋
的

H
E

什
)
、
工
科
學
院
(
吋2
月M
E
m
o
y
o
固
O
G
H
H
m
o
E
Z
)、
醫
科
學
院
、
獸
醫
學
院
、
專
門
學
院
(
『
h
H
O
V
E
a

o
F
m
O
F
C
H
0
)
、
音
樂
學
院

(
Z
C
m
H
O
E
O
O
F
m
O
F
C
H
O
)

、
美
術
學
院
(
同
口
口
的
什
阿

H
O
O
F
ω
O
F
C
H
O
)
、
體
育
學
院••.••. 

等
。
〈
註
二
九
)
邦

立
的
師
資
養
成
機
構
各
邦
名
稱
不
一
，
主
要
有
吋
肛
門
首
∞
。
但

ω
o
g

目
o
o
g
o
F
C
H
O
、

2

門H
h
w肘。
但
ω
O
E
H
P
ω

江
什
戶
汁
。
、
及
可
住ω
嗯
，

但
m
O
F
O
K
F
H
n
h
w

門
H
m
w
S
H
O
-
-

一
種
，
吾
人
均
可
譯
為
「
教
育
學
院
」
，
都
以
培
養
小
畢
教
師
為
主
要
任
，
話
，
(
註
三
十
)
至
於
中
學
師
資
各
那
多
在

一
般
大
學
及
學
院
中
培
養
。
邦
立
的
中
學
則
以
高
級
中
學
(
伯
明
白
口mE
E
S
O
H
C
H
m
w
g
B
R
m
o
y
o
O
H
)
為
主
，
此
屬
-
學
術
性
的
中
學
，
以

準
備
學
生
升
學
高
等
教
育
為
目
標
。

邦
立
的
學
校
由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負
責
設
置
及
管
理
，
其
經
費
自
然
亦
均
由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編
列
預
算
支
廳
。
惟
有
關
高
等
教

育
機
關
及
大
學
醫
院
的
擴
充
及
新
建
因
具
超
區
域
的
重
要
性
(
的
口
苟
同
心-M
H
ω
m
H
O

口
旦

m
H
管

H
R
o
m
w口
2
)

，
依
基
本
法
的
規
定
屬
邦
和
聯

邦
的
共
有
事
業
，
故
聯
邦
依
法
負
擔
其
費
用
的
二
分
之
一
。

2

補
助
地
方
所
設
學
校
的
人
事
費
及
新
建
費.•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對
地
方
縣
市
或
鄉
鎮
政
府
所
設
立
的
地
方
立
學
校
(
n
o
g自己
口

m
w
H

m
o
y
o
o
Z
)應
給
予
經
費
補
助
，
以
濟
地
方
財
力
之
不
足
並
促
進
各
地
教
育
機
會
之
均
等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對
地
方
教
育
的
補
助
主
要

有
兩
頰
，
一
為
負
擔
地
方
學
校
教
師
的
人
事
費
(
包
括
薪
資
、
退
休
金
、
及
撫
師
金
等
)
，
(
註
=
二
)
二
為
補
助
地
方
新
設
學
校
建
設
經
費
的

一
部
分
。
(
4註
三
二
)

3
補
助
私
立
學
校
的
經
費
:
西
德
聯
邦
基
本
法
是
准
許
私
立
學
較
的
設
立
，
但
准
許
設
立
條
件
之
一
部
私
位
不
得
因
學
生
命
〈
母
之
經
濟
情
況

而
對
學
生
給
予
差
別
待
遇
，
同
時
要
充
分
保
障
教
師
的
經
濟
待
遇
。
在
此
條
件
之
一
，
私
校
自
然
不
得
大
幅
度
提
高
其
學
雜
費
，
以
免
因
使
貧
窮

學
生
無
法
就
讀
而
被
撤
消
立
案
，
私
設
因
此
易
遭
經
費
短
缺
之
問
題
。
為
協
助
私
立
學
設
解
決
此
種
經
費
問
題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常
對
私

校
給
予
經
費
補
助
。
各
邦
對
私
設
的
補
助
方
式
各
有
差
異
，
通
常
除
給
予
經
費
補
助
外
，
有
的
邦
尚
給
予
間
接
補
助
，
如
准
予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休

假
一
段
期
間
而
至
私
設
任
教
、
准
許
一
教
師
抱
在
私
校
服
務
的
年
資
計
入
退
休
的
年
資
、
或
保
障
私
按
教
師
的
薪
質
與
退
休
等
。
(
註
三
三
)

4

監
督
並
視
導
邦
轄
區
內
的
公
私
立
學
校•• 

根
接
聯
邦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之
規
定
，
整
伯
教
育
制
度
應
受
國
家
之
監
督
，
國
教
育
的
主
權
在
各



邦
，
因
此
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對
邦
內
的
公
立
和
私
立
學
校
均
有
監
督
榷
。
隨
著
處
督
躍
而
來
的
是
視
導
權
，
到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自
然

有
權
怯
遺
風
導
人
員
(
別
督
導
)
視
導
公
立
學
校
，
亦
有
權
派
員
視
導
私
立
學
校
以
的
其
起
否
有
追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之
間
的
規
定
，
進
而
維
持
私

校
之
水
車
。
該
條
規
定
要
旨
為.• 

私
立
學
校
的
教
育
目
的
、
設
備
、
與
師
資
素
質
不
得
低
於
公
立
學
校
，
並
對
學
生
不
相
付
出
其
家
長
之
一
情
況
而
加

以
歧
視
，
其
教
員
之
經
濟
及
法
律
地
位
應
受
充
分
保
障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有
權
制
導
部
內
的
各
級
各
類
學
校
，
但
原
則
上
以
脫
掉
中
等
教

育
為
主
，
初
等
教
育
多
委
由
地
於
教
育
行
政
當
局
楓
導
之
。
至
於
高
等
教
育
方
面
，
為
維
持
高
等
教
育
的
自
由
自
主
性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通
常
只
視
導
其
校
舍
建
築
甜
分
而
不
視
導
其
教
學
。

(
4註
三
四
)

E

制
頒
邦
課
程
蝶
準.. 

邦
內
各
級
各
續
學
校
的
課
程
一
樣
準
係
由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制
定
頒
佈
的
。
到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制
定
課
程
祺

單
的
方
式
，
通
常
是
任
命
教
爾
及
專
家
學
者
之
代
表
與
廳
(
局
)
有
關
官
員
組
成
委
員
會
辦
理
。
委
員
會
在
擬
定
時
通
常
均
根
讓
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長
常
設
會
議
(
吋
F
o
m

汁
。
口
門
戶
口
加
凸
O
口
卅
O
吋
。
口

O
O
O
H
川
Z
H
口
古
什
m
g
o

卅
開
門
戶
口
。h
E
H
O口
自
門
戶
口
已
什
口
同
巴
〉

R
E
H
H
)
的
指

示
或
指
引
(
口
H
叫
。
。
什
几
戶
〈
m
m
h
w

口
恥
的
。
口
O
H
心

H
G
g
u
E
O
H
H
口

8
)
或
根
磁
各
邦
之
間
的
協
調
結
果
來
辦
理
，
以
免
各
邦
的
課
程
蝶
、
單
規
定
歧

異
過
大
。
(
註
三
五
)
課
程
蝶
準
擬
就
之
後
，
先
暫
行
試
用
一
段
時
間
，
在
試
用
期
間
不
只
在
實
際
教
爭
中
翼
驗
，
而
且
讓
教
師
、
政
府
官
員
、

及
學
者
公
開
討
論
，
再
根
據
實
驗
及
討
論
的
結
果
修
正
後
正
式
公
佈
實
施
。
邦
定
的
課
程
棋
準
對
學
校
長
有
約
束
性
的
，
部
學
校
一
一
慮
遵
照
課
程
標

準
的
規
定
教
學
。
(
4註
三
六
)
課
程
標
準
通
常
規
定
有
各
類
學
校
教
學
科
目
之
名
稱
、
教
學
時
數
、
教
學
目
標
與
範
閩
、
及
應
採
用
之
教
材
等
事

項
。
(
註
三
七
)

6

一
藹
可
中
小
學
使
用
的
教
科
書
:
西
德
各
邦
的
教
科
書
(
吋OM
m什
σ
o
o
k
m
)是採
用
認
可
制
的
。
教
科
書
由
私
人
或
書
商
出
版
，
然
後
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再
從
這
些
一
已
出
版
的
教
科
書
中
詳
加
選
擇
，
此
種
選
擇
工
作
通
常
是
由
廳
(
局
)
所
任
命
的
辱
家
學
者
組
成
的
教
科
書
選
擇

委
員
會
為
之
。
經
選
擇
之
後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再
將
所
認
可
的
教
科
書
名
單
公
佈
，
然
後
各
校
再
從
這
些
被
認
可
的
書
單
中
選
擇
其
所
欲

使
用
的
教
科
書
。
學
校
選
擇
時
，
或
由
有
關
教
師
開
會
共
同
討
論
決
定
，
或
由
任
教
該
科
的
教
師
自
行
決
定
。
公
私
立
中
小
學
均
讀
使
用
經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認
可
的
教
科
書
。
惟
大
學
則
不
必
，
大
學
教
授
可
自
由
而
獨
立
的
選
用
其
想
使
用
的
教
科
書
，
換
言
之
大
學
的
教
科
書
是
採
臼

由
制
的
。

(
4証
三
八
)

1

制
頒
學
校
趕
築
設
備
標
準
並
核
准
校
舍
建
築
計
劃

•• 

各
邦
通
常
都
制
頒
有
學
竣
趕
築
設
備
標
準
'
供
學
校
辦
理
校
舍
建
築
及
設
備
時
遵
守

，
一
維
護
較
舍
的
安
全
及
水
準
，
進
而
達
成
教
育
目
標
。
在
學
校
建
築
設
備
棋
準
中
，
一
般
均
規
定
下
列
事
項.. 

@
校
舍
的
位
置
及
面
積
;
@
校

舍
的
環
境
、
高
度
、
通
風
設
備
、
照
明
度
、
建
材
、
及
防
火
等
;
@
教
室
、
辦
公
廳
、
走
道
、
幢
堂
、
及
教
職
員
宿
舍
的
詳
細
規
格
。
固
定
式
一

)
排
排
整
齊
排
列
的
桌
椅
在
西
德
已
不
再
被
採
用
，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活
動
式
的
課
桌
椅
。
地
方
欲
設
立
興
建
學
校
校
舍
時
，
其
校
舍
興
建
計
斟
通
常

仔
均
須
報
經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核
准
。
(
註
三
九
)
一
般
說
來
，
私
立
學
校
得
自
由
設
計
其
投
舍
建
築
，
只
要
其
品
質
不
低
於
公
立
學
校
的
話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研
究
一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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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
在
立
學
校
若
接
受
政
府
對
其
校
舍
建
築
的
補
助
時
，
使
須
遵
守
政
府
研
制
頒
的
建
築
設
備
標
準
。
(
註
四

0
)

a

任
命
邦
立
學
校
的
教
師
及
接
准
地
方
對
地
方
唔
校
教
師
的
任
用
.. 

邦
立
學
校
的
教
師
通
常
是
一
回
各
該
邦
的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任
兔
的
。

教
師
被
任
命
之
後
即
成
為
邦
的
公
藹
人
員
(
因
。
但g
付
。
。

H
m
g
g
p

丘

H
r

吋
丘
。

0
)
，
受
政
府
的
保
障
，
政
府
不
得
任
意
加
以
免
職

，
直
至
六
十
五
歲
退
休
為
止
;
當
然
教
師
若
有
違
法
失
職
之
處
，
自
不
受
此
限
。
(
註
四
一
)

至
於
在
地
方
所
設
學
校
(
白
。
白
自
己
口
已
∞

O
H
H。
o
Z
)

服
務
的
教
師
、
通
常
由
該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當
局
任
命
，
但
必
鎮
報
經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的
核
准
。
此
類
教
師
經
任
用
之
後
亦
成
為
地
方
公
務
人
員
(
F
o
o
t
-
P
J
N
H
H
m
o

叫
丘
。

ω
)

，
受
地
方
公
務
人
員
法
之
保
障
。
(
註

四
二
)至

於
邦
立
大
學
教
師
的
聘
任
，
依
接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一
月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長
常
設
會
議
的
決
議
，
各
大
學
於
聘
用
教
師
時
必
須
先
公
開
登
報

徵
聘
，
然
後
由
大
學
(
主
要
是
大
學
裡
的
學
院
會
議
呵
。oz
σ。
吋

O
H
O
E
-
8
口
卅O
付
。
口

N
)
就
應
徵
者
選
定
三
人
，
編
好
順
序
並
附
上
其
他
所
有

廳
徵
者
的
姓
名
、
出
生
日
期
及
現
任
職
藹
，
報
請
邦
教
育
文
化
，
廳
(
局
)
圈
定
一
人
任
命
之
。
(
註
四
三
)

且
任
免
各
鼠
各
類
學
校
的
校
長•• 

各
邦
公
立
的
基
礎
學
技

(
C
H戶
口
已
ω
O
E
C
H
O
O
吋

M
M立
信
心
叫
司
的O
E
O
H
)
、
主
幹
中
學
(
因
心
口
可
?

ω
O
F
C
V
O
O
吋

Z
m
w
H口
的

O
F。
。

H
)
、
實
科
中
學
(
悶
。ω
Z
O
F
C
H
O
)、
高
級
中
學
(
仍
可
自
口
恥
的
H
C
B
O
H
G
叫
m
w
s
g
h
w吋

m
O
H
M
O
O
H
)

、
及

各
類
職
業
學
校
的
校
長
均
由
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任
免
。
(
4註
四
四
)
西
德
各
邦
並
未
設
有
養
成
教
育
行
政
人
員
(
包
括
校
長
)
的
專
門
教

育
機
構
或
專
業
課
程
，
校
長
均
從
優
秀
資
深
的
正
式
教
師
中
選
任
。
當
有
校
長
缺
額
待
補
時
，
郎
自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或
經
其
授
權
的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函
草
里
何
勵
學
校
校
長
推
荐
人
選
，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一
冉
恆
視
導
官
員
到
校
與
該
等
人
選
唔
談
並
觀
察
其
行
為
，
若
考
查
滿
意
後
，
即

由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先
任
命
為
試
用
校
長
，
經
試
用
期
滿
考
核
反
格
者
，
始
被
任
命
為
正
式
的
校
長
，
否
則
則
按
解
聘
。
(
註
四
五
)
、
通
常

一
位
校
長
不
得
被
任
命
為
他
原
任
教
學
校
的
校
長
，
以
保
持
該
校
長
的
獨
立
客
觀
性
。
校
長
一
經
被
任
命
之
後
即
成
為
公
務
員
，
受
法
律
之
保
障

，
非
犯
有
重
大
過
錯
不
得
被
免
職
。

(
4百
四
六
)

的
辦
理
中
小
學
教
師
的
資
格
檢
定
考
試
:
西
德
各
邦
的
中
小
學
教
胡
均
須
經
二
次
的
邦
教
甜
資
格
檢
定
考
試
及
格
後
，
其
間
並
經
若
干
時
時

的
實
習
和
試
用
後
，
才
能
成
為
正
式
的
合
格
教
師
。
而
此
種
檢
定
考
試
是
由
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依
各
該
邦
的
教
關
資
格
考
試
法
或
規
程
辦

理
的
，
通
常
是
由
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長
直
接
任
命
有
關
人
員
組
成
獨
立
的
考
試
一
委
員
會
Z
E
E
Z
Z
E
Z
T

薄
之
o

廳
(
局
)
長

所
任
命
的
考
試
委
員
通
常
包
括
有
教
師
、
校
長
、
大
學
教
授
、
及
教
育
揖
導
人
員
的
代
表
等
。
(
註
四
七
)
考
試
委
員
會
得
再
分
設
各
種
典
試
委

員
會
(
]
U
H
C
卅
戶
口
∞ω
〉
C
m
m
o
y
c
m
ω
0
)
分
別
負
責
各
科
之
考
試
。
(
註
四
八
)

一
位
由
教
育
學
院
或
一
般
大
學
院
設
畢
業
的
學
生
若
欲
擔
任
小
學
或
中
學
教
醋
，
則
首
先
頭
依
規
定
報
考
邦
教
繭
資
格
檢
定
第
一
次
邦
考
試

(
因
吋ω
汁
。

F
O
F吋
O
M
V吋
已
卅
戶
口
∞
O
H

『
H
叫
ω
付
的
什
m
v汁
。
開

M
S
B
H口
h
E
H。
口
)
，
第
一
次
考
試
叉
稱
為
「
學
術
考
試
」
(
4
4
H
ω
m
m

口

ω
O
F
h
H
H
Y

八



什
H
H
O
Y
O
可
H
C
M川
戶
口
開
)
，
主
要
在
測
定
考
生
是
否
具
備
足
夠
的
教
育
學
和
有
關
基
本
學
科
及
各
科
教
材
教
法
的
基
本
知
識
與
了
解
，
並
測
定
考

生
是
否
有
擔
任
教
師
之
潛
能
，
考
試
以
論
文
及
口
試
兩
種
方
式
行
之
。
考
試
及
格
之
後
，
即
被
任
為
試
用
教
師
(
F
ω
F
E口
什
g

口
d
q
m
w什
h
H
H
)，

惟
欲
擔
任
高
級
中
學

(
C
U可包
凶
m
E
H
口
自
)
教
師
者
則
被
任
用
為
實
習
教
師
，
在
試
用
或
實
習
期
間
仍
讀
繼
續
一
種
受
在
騙
進
修
教
育
。
等
試
用
期
滿

(
各
邦
規
定
不
一
，
通
常
為
二
年
，
亦
有
三
年
或
五
年
者
)
或
實
習
期
滿
(
各
邦
規
定
亦
不
一
，
通
常
為
二
年
)
，
再
參
加
第
二
次
考
試
。
第
二

次
考
試
(
N
d
q
O
H
什
O
H
-
O
Y
H
O
H
M
U
C

卅
口
口
加O
H

的
。
。
。
口
年
回
廿h
H
E

開
M
S
S
M
h口
。
泣
。
口
)
叉
稱
為
教
育
考
試
(
可
心
已

ω

徊
。
恆
的O
F
O
】V
H于

卅
已
口
加
)
，
亦
係
由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長
任
命
組
成
的
考
試
委
員
會
辦
理
，
主
要
在
測
驗
考
生
對
執
行
教
育
工
作
的
實
際
能
力
，
考
試
以
論

文
、
口
試
、
及
試
教

(
H
L
O
F
H

苟
同
。
σ
ω口
)
等
三
種
方
式
進
行
。
第
二
次
考
試
及
格
後
即
可
被
任
命
為
正
式
的
合
格
教
關
;
惟
高
訟
中
學
(
白
于

自
口
m
m
m
H
-
G
B
)

教
師
則
先
按
任
用
為
試
用
教
師
(
的
什
口
食
。
目

g
m
o
ω
ω

。
吋
)
若
平
年
後
(
各
邦
規
定
期
限
不
了
，
一
般
為
二
年
至
五
年
)
考
核

及
格
，
才
得
被
任
用
為
正
式
的
高
級
中
學
教
師
(
的
什
信
告
。
口
吋

m
w什
)
。
(
註
四
九
)

、

H
U辦
理
成
熟
證
書
考
試

•• 

西
德
各
邦
的
高
級
中
學

(
C
M可自
口S
H
C
S
)
畢
美
考
試
稱
為
成
熟
考
試
(
閃
O
H
M川O
M
U
H
C
M

川
戶
口
∞
)
，
考
試
及
格

者
便
可
取
得
成
熟
證
書
(
因
0
月
O
N
g

電
Z
B
R
K
F
E

呂
立
，
取
得
此
種
證
書
者
通
常
可
以
免
試
升
入
大
學
或
獨
立
學
院
，
但
近
年
來
因
通

過
的
人
數
增
多
且
欲
升
大
學
就
讀
者
日
多
，
故
已
非
人
人
得
如
願
升
入
。
(
註
五
十
)
負
責
辦
理
成
熟
考
試
的
即
為
各
邦
的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
惟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並
非
親
自
主
持
，
而
是
由
廳
(
局
)
長
任
命
高
般
中
學
教
師
組
成
「
成
熟
考
試
委
員
會
」
(
吋
日
出
口OB
B
H
什
汁
。
。

卅
。
同
什
F
O
Z
ω
O
C
民
什
司
開M
n
h
w
S
U

戶
口h
w丘
。
口
)
典
試
之
，
此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係
由
廳
(
局
)
長
任
命
一
位
廳
(
局
)
的
官
員
擔
任
。
此
委
員
會

具
有
獨
立
性
，
外
入
不
得
平
涉
。
(
4註
五
一
)
考
試
包
括
筆
試
及
口
試
兩
個
部
分
。
筆
試
係
由
考
生
就
國
語
、
數
學
、
外
國
語
、
及
理
化
等
學
科

中
選
考
兩
科
;
口
/
試
的
範
圍
則
較
廣
，
包
括
筆
試
科
目
、
社
會
學
科
及
其
他
一
種
科
目
。(
4註
五
二
)

也
擬
定
邦
教
育
計
劃
h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為
一
邦
之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
自
然
有
責
任
礙
定
邦
的
教
育
發
展
計
韻
，
多
數
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內
局
〉
均
設
有
邦
教
育
計
劃
的
單
位
負
責
研
擬
計
劃
，
譬
如
巴
伐
利
亞
邦
即
於
幕
尼
黑
設
立
「
邦
教
育
研
究
及
計
副
研
究
所
」
(

的
付
。
什O
H
口
ω
什
H
什
口
汁
。
肉
。
叫
開
門
戶
口o
h
H丘
。
口
悶
。

ω
o
m
w
H
O
F
h
H

口
已
開
a
c
o
h
H丘。
口
。

H

】V
H
m
w
口
口

μ戶
口
加
)
負
責
研
究
教
育
問
題
解
決
之
道
並

擬
定
教
育
發
展
計
割
。
各
邦
擬
定
教
育
計
劃
除
獨
自
為
之
外
，
尚
有
與
各
邦
及
聯
邦
合
作
進
行
者
。
如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長
常
設
會
議
」
的
設
立

，
即
為
各
邦
共
同
合
作
擬
定
教
育
發
展
計
劃
的
例
于
;
而
「
聯
邦
與
各
邦
教
育
計
劃
委
員
會
」
的
設
立
，
即
為
邦
與
聯
邦
共
同
合
作
擬
定
教
育
計

劃
的
例
子
。

口
辦
理
邦
教
師
之
在
職
進
修
教
育
?
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為
增
進
教
師
的
知
識
進
而
提
高
教
繭
的
素
質
，
都
有
義
頭
為
教
師
提
供
在
職

)
進
修
教
育
。
為
辦
理
教
師
在
職
教
育
，
有
的
邦
設
有
專
門
機
構
如
教
師
進
修
學
院
、
教
師
中
心
、
及
教
師
會
笛
等
負
責
辦
理
，
有
的
則
利
用
其
他

仔
場
地
(
如
學
校
)
舉
辦
各
種
講
習
會
或
研
討
會
。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研
究

九



師
大
學
報

第
二
十
六
期
二

0

)
H

保
護
與
發
展
邦
文
化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多
數
兼
負
文
化
(
如
一
音
樂
、
美
術
、
電
影
、
戲
劇
及
其
他
文
化
事
項
)
的
保
護
與
發
揚
，

兩
故
在
廳
(
局
)
內
多
設
有
專
門
負
責
這
類
工
作
的
部
門
。

二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之
組
織

西
鶴
教
育
行
政
主
權
係
在
各
邦
，
各
邦
有
權
來
決
定
自
己
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的
組
織
，
故
各
邦
的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的
組
織
也
就

不
完
全
一
樣
了
。
惟
囡
同
屬
德
國
的
社
會
背
景
而
且
有
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長
會
議
的
協
調
，
故
各
邦
的
組
織
差
異
不
會
太
大
。
一
般
說
來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設
有
廳
長
一
人
(
在
三
個
市
邦
創
設
教
育
文
化
局
，
其
首
長
稱
為
局
長
)
。
廳
(
局
)
長
之
下
設
次
長
，
有
的
邦
只
設
有
常
務
次
長
，

有
的
邦
則
兼
設
有
常
務
次
長
及
政
務
次
長
。
惟
有
的
邦
則
無
次
長
之
設
置
。
廳
(
局
)
長
及
次
長
之
下
，
再
分
設
若
平
科
(
口
。
甘
心
叫
什

g
o

口
什
)

，
科
下
有
的
再
分
肢
。
在
多
數
的
邦
還
設
有
邦
教
育
審
議
會
(
伊
心
口
m
H
g
m
O
H
H
C
H
σ
m
w
H

附
心
什
)
供
諮
詢
。
此
外
，
自
一
九
四
九
年
起
，
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為
協
調
彼
此
的
行
政
工
作
，
乃
組
設
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長
常
設
會
議
，
共
同
討
論
彼
此
有
關
的
事
宜
。
常
設
會
議
的
決
議
亦
為
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作
決
策
的
重
要
參
考
，
故
亦
具
有
審
議
會
的
性
質
。
茲
將
一
個
典
型(
C
O口
。
吋
h
H
H
H
N
O
內M
H
V
m
w
Z
O
M
川
口
〉
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的
組
織
繪
圖
如
下
。
〈
註
五
三
)

二圖育教邦各德西的型典

圖織組(局〉廳化文

關

廳

邦

廳化丈育教

內

長

務

科

-T re
‘
t‘ .. 
tit--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長
常
設
會
議 基

礎
、
主
幹
及
實
科
學
校
股

高
級
中
學
肢

職
美
學
校
股



茲
將
廳
長
及
各
單
位
略
為
說
明
之
•• 

1

廳
長•• 

廳
長
為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的
首
長
，
綜
理
廳
藹
並
指
揮
監
督
所
屬
職
員
處
理
廳
路
。
廳
長
多
數
稱
為
教
育
文
化
廳
長
(
百
口
抖
的
?

。
付
。
卅
開
門
戶
口o
m
w
E。
口

ω
口
門
戶
口C
H
什
C
H
O
H
K
F
H
川P
H
吋

ω
)
，
亦
有
只
稱
教
育
廳
長
者
(
肉
已
什
口
ω
B
H
口
古
什
O
H
O

門

Z
H
口
抖
的
汁
。
吋
O
H川

開
門
戶
口
。
ω

丘
。
口
)
。
惟
都
市
邦
的
邦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因
稱
為
教
育
局
(
m
o
y
g
H
σ
O
F
O
H

門
戶
。
)
，
故
其
首
長
稱
為
局
長
(
的
。
口
。
汁
。
吋

O

卅
F

n戶
口
。
"
丘
。
口
。
H
m
o
v
。
。

Z
)
。
廳
(
局
)
長
係
由
邦
長
(
Z
H口
U
F
m汁
。
H

】V
H
O
m
H恥
。
口
付
，
即
邦
的
普
通
行
政
首
長
)
提
名
經
邦
議
會
同
意

後
任
命
之
。
-

Z

總
務
科

•• 

掌
理
一
般
行
政
事
麗
、
草
擬
法
令
、
及
經
費
等
有
關
事
項
。

'
1

教
育
計
劃
科•. 

掌
理
教
育
計
劃
之
研
擬
。

4

學
按
教
育
科

•• 

掌
理
中
小
學
教
育
及
職
業
教
育
等
有
關
事
項
。
所
謂
中
小
學
教
育
包
括
基
礎
學
校
、
主
幹
中
學
、
質
科
中
學
及
高
級
中
學

(
伯
明
白
口
。mH
C
B
)教
育
。

E

師
範
教
育
科•• 

掌
理
師
資
訓
練
有
關
事
項
，
師
範
學
院
即
由
其
管
轄
。

也
高
等
，
教
育
科•• 

掌
理
高
等
教
育
有
關
事
項
，
如
大
學
教
育
及
技
術
大
學
教
育
等
。

1

蜜
術
及
成
人
教
育
科
:
掌
理
藝
術
文
化
之
保
護
及
成
人
教
育
等
有
關
事
項
。

a

邦
教
育
審
議
會
:
為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之
諮
詢
審
議
機
關
，
其
成
員
各
邦
不
一
，
但
歸
納
起
來
主
要
包
括
有
政
府
代
表
、
家
長
代
表

、
教
師
代
表
、
教
授
代
表
、
宗
教
團
體
代
表
、
青
少
年
團
體
代
表
、
經
濟
界
代
表
、
勞
工
代
表
、
地
方
議
會
代
表
、
及
其
他
社
會
人
士
代
表
等
。

成
員
約
在
二
0
至
五
十
人
之
間
。
(
註
五
四
)

a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長
常
設
會
議
.. 

本
會
的
正
式
名
稱
為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各
邦
教
育
廳
長
常
設
會
議
」
(
E
o
m
E
口
岔
開
。
同ρ
口

E

H川O
H
O
口

N
n
H
O叫
阿
C
H
付
出
ω
B
U戶
口H
m
汁
。
H

恥
。
H
F
h
w
口
已
。H
H
口
已
O
H

回
口
口
已
。
的
吋O
M
U
C
σ
H
H
]
n
u
o
g

汁
的
O
H
H
H
N
H

口
已
O
H

吋
呵
呵
。
的
什
心
口
已
抖
口
加

口
。
口
卅O
H
O
口
。
。
。
卅
什

F
O
Z
H
口
H
m
汁
。
H
ω
O
H
川
開
門
戶
口om
w什
抖
。
口
ω
口
門
戶
口d
H
什
C
H
h
H
H〉
卅
卅
m
w
H
H
ω
O卅
付

H
H
O
F
h
w
o
口
已
。
門
U戶
口
什
冒
。
呵
。
a

n戶
。E
H

悶
。
可C
E
H
O
O
]
川
的
O
H
B
h
w
口
可
)
，
但
現
代
均
簡
稱
為
「
教
育
廳
長
會
議
」

(
M
m
C
H
什
己
的
自
H
口

E
g

叫
阿
。
口
怖
。H
O
口
N
O
H

川
口
。
口
，

卅
O
叫
O
D
O
O
O

卅

Z
U
E
H
m
Z
H
m

。
卅
開
門
戶
口om
w
丘
。
口
)
，
係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成
立
的
，
其
成
員
為
十
一
個
邦
的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長
。
木

會
的
職
責
在
協
調
各
邦
的
教
育
措
施
，
使
各
邦
的
教
育
法
令
規
定
能
相
配
合
，
以
便
共
謀
各
邦
及
全
國
教
育
事
業
之
發
展
，
並
便
於
滑
倒
民
遷
徙
流

動
後
對
新
教
育
制
度
之
適
應
。
蓋
西
德
教
育
主
權
在
邦
，
各
邦
若
各
行
其
事
，
則
各
地
教
育
制
度
政
異
過
大
，
不
只
國
民
流
動
後
不
易
適
應
，
而

引
且
彼
此
不
能
同
心
協
力
共
同
解
決
問
題
，
則
行
政
的
教
率
必
大
打
折
扣
，
故
有
必
要
設
本
會
議
以
協
調
之
。

印
戶
本
會
議
之
全
體
會
議
(
】
V
H
O口
h
w叫
司
K
F
ω
m
o
s
E
U

刊
)
約
每
八
週
召
開
一
次
，
十
一
位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長
均
出
席
，
每
一
位
廳
(
局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研
究
二
一



師
大
學
報

第
二
十
六
期

一
一
二

的
)
長
均
只
有
一
投
票
權
，
其
決
議
要
十
一
位
成
員
均
全
體
同
意
方
始
算
通
過
或
有
殼
。
唯
其
決
聲
對
各
邦
並
沒
有
強
迫
性
的
拘
束
力
，
採
不
採
納

仰
的
決
定
權
在
各
邦
的
議
會
手
裡
。
換
言
之
，
只
有
各
邦
話
會
加
以
採
納
制
定
成
法
令
時
，
才
具
有
約
束
力
。
(
註
五
五
)

本
會
議
設
有
各
種
常
設
委
員
會
(
∞
g
口
門
戶
口
明
白
O
B
B
H
什
汁
。
。
ω
)
，
負
責
研
擬
有
關
議
案
或
計
到
提
交
全
會
討
論
議
決
，
主
要
的
常
設

委
員
會
有
四
樹
，
即
學
校
委
員
會
(
的
。
叮
O
O
M
口
。
皂
白
H
什
付
。

0
)

、
高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
凸
O
B
S
H
什
g
m
w
怖
。
門
出
H
個
F
O
H
叫
開
門
H
C
S
丘
。
口

〉
、
藝
術
和
成
人
教
育
委
員
會
(
O
O
S
S
U
F
什
付
。
。
怖
。
吋
〉
吋
付
的
心
口
已
〉
品
已
付
開
門
戶
戶
口
ω
丘
。
口
)
、
及
傳
國
、
海
外
學
校
委
員
會
(
凸
o
s
s
γ

付
什
O
O
H川O
H
Q
m
w
H
B
m
g
m
o
F
O
O
H
m
〉
σ
肘
。
"
門
戶
)
。
各
委
員
會
至
少
每
二
個
月
集
會
一
次
，
討
論
各
邦
提
出
的
有
關
議
案
及
全
會
交
議
事
項

，
然
後
再
將
討
論
的
結
果
提
交
全
會
討
論
議
決
。
(
一
証
五
六
)

為
處
理
事
藹
性
的
工
作
，
本
會
語
在
技
昂
(
徊
。
口
口
中
設
有
秘
書
處
(
m
o
o
肘
。
什
h
w
且
必
什

0
)
，
其
主
要
任
務
有
四•• 

@
處
理
曾
議
之
紀
錄

、
@
監
督
各
邦
對
全
會
決
議
的
執
行
、
@
搜
集
並
提
供
有
關
資
料
及
消
息
、
及
@
與
各
邦
及
聯
邦
有
關
單
位
溝
通
協
調
教
育
事
宜
。
祕
書
處
另
設

有
下
列
單
位
處
理
各
有
關
事
項
•• 

@
檔
案
資
料
室
(
口
O
O
C
S
O
口
g
泣
。
口
g
n
M
H
口
卅
。
吋
自
己
抖
。
口
的
。
吋
J
H
H
O
m
w
)
，
負
責
收
集
提
供
國
內
外

教
育
資
料
、
準
備
會
議
所
需
的
文
件
、
出
版
本
會
的
刊
物
、
及
處
理
本
會
的
各
種
檔
集
;
@
國
際
交
流
室
(
闕
，
M
n
o
y
g
穹
的
。
吋
丘
。

0
)

，
負

責
協
助
各
弗
處
理
國
際
聞
文
教
交
流
事
項
;
及
@
外
國
學
位
評
定
室
〈
口2
日

m
v
H
0月
H
O
O
F
吋
鬥
宮
開
J
H
m
w
H
C
m
w
丘
。
口
。
卅
吋
O
H
O
T

m
D
口
。
m
z
m
ω
)
，
負
責
協
助
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及
高
等
教
育
機
關
評
定
各
國
的
學
位
或
證
明
文
件
。

(
1註
五
七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長
常
設
會
議
自
設
立
以
來
通
過
不
少
重
要
決
議
，
對
西
德
全
國
教
育
制
度
的
統
一
化
及
發
展
改
革
有
重
大
的
貢
獻
。
其
中
較

有
名
的
有
二
，
即
一
九
五
五
年
的
狄
塞
道
夫
協
定
(
巳
C
m
m
O
H
恥
。
吋
卅
〉
個
叫
m
w
o
g
m
w
H
H
門
)
及
一
九
六
四
年
的
漢
堡
協
定
(
因
m
w
g
σ
口
叫
個

K
V加
叫
O
O
S

B
m
D
什
)
。
茲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杜
塞
道
夫
協
定
(
口
已
ω
ω
O
H
m
M
O
H
怖
。
吋
〉
σ
w
o
g
g
o
口
。
川
口
U
Z
O
H
n
H
。
吋
卅
〉
∞
吋
O
O
S
O
D
什
〉
於
由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長
常
設
會
議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通
過
的
，
有
按
期
為
十
年
。
本
協
定
的
主
要
內
容
如
下
•• 

@
學
年
始
於
四
月
一
日
而
止
於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
除
為
特
別
原
因
放
假
外
，

假
日
(
同
O
H
H
e
冒
)
共
為
几
十
五
天
;
@
暑
假
約
定
在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至
九
月
十
五
日
之
間
;
@
中
間
學
按
統
一
稱
為
呂
立
旦
的
O
E
H
O
，

而
普
通
高
中
統
一
稱
為
的
可
B
P
S
H
C
S
;
@
年
級
自
第
一
年
級
數
至
第
十
三
年
級
，
中
間
學
校
設
於
基
礎
學
校
(
白
叫
C
口
音
O
H
H
C
H
O
)
之
上
，

止
於
第
十
年
飯
;
高
級
中
學
(
的
明
白
白
E
H
C
B
)
可
設
長
期
及
〕
短
期
兩
種
，
均
止
於
第
十
三
年
級
且
目
標
相
等
，
其
畢
業
考
試
稱
為
成
熟
考
試

(
M
N
E
F
叮
吋
已
卅

G

口
∞
。
H
〉
E
付
口
M
刊
)
;
@
長
期
高
級
中
學
分
設
古
語
、
調
代
語
、
及
數
理
高
級
中
學
三
種

(
2
2

早
已

f
z
o
門
前
呂

F
h
w
D
∞
口
h
w
m
w
o
m
w
m
w
口
門
戶
居
ω
什
y
o
g
h
w
付
U
F
O
m
\
Z
m
w
什
C
H
E
m
o
抖
。
口
o
o
m
m
u
、
自
口
S
H
C
g
)
，
只
有
後
兩
種
能
設
超
期
型
的
;
@
各
邦
相
互
承

認
應
考
大
學
的
成
熟
證
書
;
@
各
邦
相
互
承
認
國
民
學
校
教
師
(
〈
O
H
r
m
O
F
丘
。
吋
m
h
w
o
g
門
ω
)
的
教
騙
證
書
;
@
統
一
考
試
評
分
等
第
，

教
師
資
格
考
試
的
及
梅
等
第
分
四
種
:
極
優
(
Z
H
什
〉
己
的
N
O
H
O
F
C
口
加
H
W
O
E
g
m
Z
口
O
門
開
u
n
O
O
H
H
m
w
口
付
)
、
優

(
P
S
回
o
m
g
口
已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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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吋
C
O
O
已
)
、
良
(
因
O
M
川
H
H
O
門
前
肘
。
口
已
出
。
ω
汁
。
口
已
。
口

他
各
類
學
校
各
科
的
考
試
均
採
六
等
制

•• 

極
優
(
m
o
y
叫
自
忌

。
口
已
。
吋
凸
H
O
門
口
什
h
w
σ
H
O
)
、
可
(
戶
口
ω
吋
O
H
O
F
ω
口
n
M
O
吋

肘
。
口
已
肘
。
口
已
。
吋
詞
。
m
w
r
)
。
(
註
五
八
)

漢
堡
協
定
(
因
m
w
B
σ
C
H
肘
。
H
K
F
σ
H
n
o

白
白

ω
口
。
吋
因
而
w
g
σ
口
叫
個
K
F
∞
吋
O
O
B
O
口
什
)
係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長
會
議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在
漢
堡
所
通
過

的
決
議
協
定
，
其
主
要
內
容
如
下•• 

@
所
有
司
學
校
之
學
年
均
始
於
八
月
一
日
而
止
於
次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
@
義
務
教
育
為
九
年
，
但
亦
得
延
長

至
十
生
;
@
放
假
廳
以
教
育
觀
點
定
之
，
一
學
年
的
放
假
總
日
數
定
為
七
十
五
日
，
但
有
特
定
理
由
者
不
在
此
限
;
@
暑
假
亦
定
於
七
月
一
日
至

九
月
十
日
之
間
，
依
地
區
而
定
;
@
一
切
學
生
所
共
同
就
學
的
初
等
學
校
稱
為
基
礎
學
校
(
的
吋
戶
口
已
ω
O
F
E
O
)
，
銜
接
基
礎
學
校
之
上
的
為

主
幹
中
學
(
因
m
w
C
M
U
Z
O

『
C
H
O
)
、
實
科
中
學
(
悶
。
巴
ω
0月E
H
O
)
及
高
訟
中
學
(
C
M
B
口
S
H
C
B
)
，
基
礎
學
校
與
主
幹
中
學
得
合
稱
為
國

民
學
校
(
〈
O
H
r
m
m
O
F
丘
。
)
;
@
各
種
中
學
的
前
兩
年
(
即
第
五
及
第
六
年
級
)
稱
促
進
階
段
(
可
口
吋
門
H
O
H
ω
付
C
P
)
或
觀
察
階
段
(
因
。
。
，

σ
m
v
o
y
什
￠
口
開
ω
什
C
H
川
0
)
，
實
施
試
探
輔
導
;
@
為
身
心
殘
障
者
所
設
的
學
校
稱
為
特
殊
學
授
(
m
c
口
n
M
O
H
m
O
Y
C
H
O
)
;
@
年
級
由
基
礎
學
校

第
一
年
組
數
起
，
直
至
第
十
三
年
級
;
@
主
幹
中
學
終
於
第
九
年
級
，
亦
可
終
於
第
十
年
級
;
實
科
中
學
則
止
於
第
十
年
級
;
@
高
級
中
學
分
普

通
型
及
高
級
型
兩
類
，
前
者
文
分
九
年
制
及
七
年
制
兩
種
，
後
者
至
遲
接
於
第
十
年
級
且
以
三
年
為
限
;
@
各
邦
彼
此
承
認
成
熟
證
書
及
依
本
協

定
所
發
的
其
他
畢
業
證
書
，
成
熟
證
書
的
授
與
應
依
本
會
議
之
決
議
方
針
辦
理
;
@
依
接
本
會
議
決
議
之
標
準
所
舉
行
之
教
師
資
格
考
試
，
參
與

協
定
的
各
邦
應
互
相
承
認
;
及
@
學
役
的
一
切
評
分
均
分
為
極
優
(
m
g付
一
m
g
廿
)
、
優
(
Q
S
廿
)
、
良
(
出
o
p
o
H
門
戶
肘
。
口
已
)
、
可
(

k
p
c
ω
叫
O
H
O
F
O
口
已
)
、
及
小
力
(
寓
。
口
加
。
H
F
h
W
M
川
什
￠
口
肘
。
口
已
肘
。
口
已
)
五
等
。
(
註
五
九
)

以
上
所
舉
的
是
一
種
典
型
的
(
即
經
歸
納
類
化
所
得
的
)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的
組
織
情
況
。
現
謹
舉
北
萊
茵
l

西
法
倫
邦
(
2。
吋
已
?

E
H
p
z
g
什
E
H
O
口
O
H
Z
。
吋
什
F
H
F
H
口
。
-
z
g
什
M
U
E
-
H
m
w
)
教
育
廳
(
肉
已
什
已
ω
S
H
E
ω
汁
。
H
H
C
目
)
的
組
織
供
參
考
。

(
4註
六
十
)
該

廳
設
廳
長
(
M
n
E
什
d
m
B
U
戶
口
Z
g
H
)
一
人
、
常
務
次
長
(
的
什
仰
口
門
戶
需
付
〈
O
H
口
。
付
。
吋
門
M
Z
Z
H
口
H
m
Z
H
m
)
一
人
。
下
設
四
科
(

k
r
t
汁
。
H
H
￠
口
開
)
，
分
別
稱
為
第

Z
科
(
〉
廿
付
。
戶
口
口
∞N
)
、
第
一
科
(
k
r
σ
汁
。
H
H
G
口
開
阿
)
、
第
二
科
(
k
r
σ
付
。
戶
口
口
的
同
)
、
第
三

科
(
〉
σ
什
O
H
H
C
口
∞
國
)
、
及
第
四
科
(
k
r
σ
汁
。
H
H
戶
口
開
向
〈
)
，
每
科
有
科
長
(
Z
H
口
U
F
ω
付
。
旦
旦
門
口
叫
U
F
m
o
口
什
)
一
人
。
每
科
之
下
再
各
分
設

三
股
(
C
H
。
C
H
U
O
)
辦
事
，
茲
將
各
科
各
股
的
職
權
分
述
如
下

.. 

1

第
Z

科
(
〉
廿
付
。
戶
口
口
∞N
).. 

掌
理
預
算
、
建
築
、
會
計
、
人
事
、
及
組
織
等
有
關
事
項
，
下
設
三
股
辦
事
•. 

ω
第
一
股
(
C
H
O
C
-
v
m
M
K
F
)

•• 

掌
理
預
算
事
項
。

ω
第
二
股
(
c
g
C
M
V
O
回
)
.. 

掌
理
建
築
事
項
。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研
究

。
吋
白
片
。
門
H
H
汁
。
σ
H
OM
v
g
m
)
及
可
(
切
。
ω
汁
。
口
已
。
口
O
H

句
:
ω
)
;
至
於
其

司
向
呵
位
。
。
n
M
)
、
優
(
C
C
汁
。
叫
。
0
0
戶
)
、
良
(
回
民
丘
。
門
口
駒
，

K
E
O
A
g
付
。
)
、
差
(
z
g
m
o
H
F
O
E
什
吋
O
O
M
1
)
、
政
劣
(
口
口
，

。吋

O 
H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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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第
三
肢
(
的
門
O
C
M
U
O
C
)

•• 

掌
理
人
事
及
組
織
事
項
。

2

第
一
科
(
k
r
σ
汁
。
巳
￠
白
∞
同
).. 

掌
理
教
育
計
剖
及
學
校
法
規
之
擬
定
，
下
設
三
股
辦
事.. 

ω
第
一
版

(
C
H川O
C
H
u
o
z
-
-
掌
理
教
育
制
度
結
構
之
設
計
皮
教
育
課
程
之
擬
定
事
項
。

ω
第
二
股
(
的
吋
O
C
M
U
O出
〉•. 

掌
理
教
育
設
計
及
量
化
的
教
育
計
-
割
。

ω
第
三
股
(
白
吋
O
巨

M
u
o
n〉•. 

掌
理
學
設
法
令
之
草
擬
。

1

第
二
科
(
〉
σ
付
。
戶
口
口
的
自
)
•• 

掌
理
~
學
前
、
基
礎
學
位
、
主
幹
中
叩
門
子
、
特
殊
學
校
、
及
賀
科
中
學
之
教
育
及
體
育
運
動
事
頭
，
下
設
三

股
辦
事•• 

ω
第
一
股
(
的
吋
O
C
M
U
O〉
)•. 

掌
理
學
前
及
基
礎
學
校
及
特
蘇
學
校
教
育
手
項
。

ω
第
二
股

(
C付
O
C
M
U
O出
丫
﹒
掌
理
主
幹
中
學
、
賞
科
中
學
、
及
綜
合
中
學
教
育
事
項
。

ω
第
三
股
(
的
門
O
C
M
M
O
C
)

.. 

掌
理
體
育
運
動

(
m
M
U
O
H
C
事
項
。

生
第
三
科
(
〉
σ
g
u
F
H
C
P∞
5
).. 
掌
理
高
級
中
學
(
。
可
自
口S
H
C
S
)
、
職
業
學
校
(
目
。
門
口
已
抖
。
何

H
O
m
o
Y
C
H
O口
〉
、
及
一
帥
賀
養
成

與
在
職
進
修
教
育
事
項
，
下
設
三
股
辦
事.. 

ω
第
一
股
(
的
付
O
C
M
U
O
K
F
)

•• 

掌
理
高
級
中
學
教
育
事
項
。

ω
第
二
股
(
的
付
O
C

吧
。
因
).. 

掌
握
職
業
學
校
教
育
事
項
。

仙
第
三
股
(
的
付OC
M
U
O口
)•. 

掌
理
師
資
養
成
及
進
修
教
育
事
項
。

E

第
四
科
(
〉
廿g
H
H
C

口
∞
完
).. 

掌
理
藝
術
、
文
化
保
護
、
教
會
、
擴
充
教
育
、
及
視
攏
，
媒
介
事
頭
，
下
-
設
三
肢
辦
事

.. 

ω
第
一
股
(
白
付
O
C
M
U
O
K
V
)

•• 

掌
理
文
化
發
展
計
崗
、
戲
劇
、
電
影
、
美
術
、
一
音
樂
等
單
項
。

ω
第
二
股

(
D
H
O
C可
∞
回
).. 

掌
理
教
會
、
檔
案
、
及
圖
書
館
事
項
。

仙
第
三
股
(
的
門O
C吧
。
口
).. 

掌
理
第
二
進
路
(
N
d呵
。2
月
回

H
E
R
呵
習
。
的
)
、
擴
充
教
育
、
各
種
傳
泊
媒
介
、
及
外
國
學
校
事
項

9

5
茲
將
北
萊
茵
l

西
法
倫
邦
的
邦
教
育
廳
組
織
國
繪
製
於
下
。



三圖圖織組廳育教邦倫法西一茵萊北

會議邦

閣內邦

廳育教l

長廳育教

(
掌
預
算
)

(
掌
建
築
)

(
掌
人
事
及
組
織
)

(
掌
教
育
制
度
及
課
程
)

(
掌
統
計
及
教
育
計
劃
)

掌掌掌
主學學
幹前校

法
實基令

科礎擬
學定

及 tifJI;')，-"
綜干事
合‘帶于

中殊

學學
教校
育教

〉育

(
掌
體
育
運
動
)

(
掌
高
級
中
學
教
育
)

(
掌
職
業
教
育
)

(
掌
師
範
教
育
)

(
掌
文
化
、
戲
劇
、
電
影
、
美
術
、
及
音
樂
)

(
掌
教
會
、
檔
案
、
及
圖
書
館
)

(
掌
第
二
進
路
、
擴
充
教
育
、
傳
播
、
及
外
國
學
校
)

判
西
德
各
邦
之
下
尚
設
有
區
(
悶
。
m
H
O門口
口

m
m
σ
O
N
H
卅
日8
)

、
縣
(
F
O口
n
H
M
n
H
O
H
ω
0
)

或
市

(
m
g
門
甘
休H
巴

ω
0
)
、
及
鄉
鎮
(
的
?

"
B
O
戶
口
n
w
o
)等
行
政
單
位
，
吾
人
將
之
統
稱
為
地
方
政
府
。
區
並
非
每
邦
均
有
設
置
而
是
大
邦
者
才
設
立
之
，
區
設
有
教
育
行
政
單
位
日
「
教
育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研
究
二
五

第
三
節

長次務常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剎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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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課
」
'
縣
市
亦
設
有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臼
「
教
育
局
」
'
茲
分
項
說
明
如
下
。

“
壹
、
地
方
行
政
區
副
及
地
方
政
府
苟

西
德
各
邦
之
下
的
地
方
行
政
區
劃
略
有
不
間
，
在
較
小
的
邦
設
有
縣
市
，
在
縣
市
之
下
再
設
鄉
鎮
;
但
在
較
大
的
邦
則
除
設
縣
市
及
鄉
鎮
之

外
，
尚
在
縣
市
之
上
設
有
區
(
悶
。
但
O
H
C
口
的
ω
Z
N
H
吋
宵
。
。
門
口
H
m
什
H
U
F
2
)，
故
西
德
各
邦
地
方
政
府
的
行
敢
區
副
可
歸
為
兩
類
，
其
型

式
如
下
﹒
.

一
一
六

1

縣
l

鄉
鎮

1

邦
i
l

區
l
i
i

「
市

2 
邦

茲
分
別
說
明
區
、
縣
市
、
及
鄉
鎮
等
地
方
政
府
如
下.• 

1

區
政
府
:
如
前
所
述
，
並
非
每
邦
均
設
有
區
(
肉
。
但OH
￠
白
宮

σ
O
N
H
H
川
W
m
w
O吋
口

H
m
什
H
H
O
付
)
，
其
原
因
有
一
一.• 

@
地
方
敢
府
劃
區

的
權
利
屬
於
各
邦
政
府
，
各
邦
各
自
為
政
，
結
果
自
有
歧
異
及
@
各
邦
的
面
積
與
人
口
頗
為
懸
殊
，
為
適
應
各
邦
的
特
殊
情
況
自
需
有
不
同
的
措

施
，
在
地
廣
人
眾
的
邦
如
巴
伐
利
亞
或
下
薩
克
遜
等
，
若
由
邦
政
府
直
接
指
揮
縣
市
政
府
是
不
甚
方
便
的
，
有
鞭
長
莫
及
之
感
，
故
在
邦
與
縣
市

之
間
有
設
置
「
區
政
府
」
的
需
要
;
反
之
在
較
小
的
邦
困
縣
市
的
數
目
較
少
，
邦
指
揮
起
來
較
為
方
便
刁
故
無
需
設
置
一
這
中
間
級
的
「
區
故
府
」

吋
\

之
司
吉
、
‘

西
德
各
邦
的
區
政
府
並
無
固
定
的
權
力
，
因
它
只
是
邦
政
府
的
派
出
機
關
而
已
，
依
邦
的
意
志
而
存
在
，
其
權
貴
大
小
均
由
邦
政
府
自
由
決

定
之
。
邦
是
一
個
政
治
單
位
或
自
治
團
體
;
而
區
則
只
屬
行
政
性
的
派
出
機
闕
，
並
非
自
治
體
且
亦
未
具
法
人
資
梅
。
區
政
府
設
區
長
(
M
N
o
m
a

u
F
O
H
d
口
的
ω
M
V門
郎ω
H
n
w
o
口
付

O
H

口
U
F
ω什
丘
。
什
吋
吋

m
m
u
E
O口
什
)
一
丸
，
由
邦
政
府
委
派
，
對
邦
政
府
負
責
。
區
因
非
自
治
單
位
，
故
不
設
置

議
會
或
立
法
機
關
。
區
政
府
代
表
邦
政
府
監
督
本
行
政
區
內
的
地
方
政
府
(
即
縣
市
)
，
並
處
理
中
等
教
育
、
警
謗
、
及
交
通
等
事
宜
。
區
政
府

在
處
理
這
些
一
行
故
事
務
時
，
直
接
接
受
邦
政
府
主
管
廳
的
指
揮
和
監
督
。
(
註
六
一
)

2

縣
市
政
府
:
地
方
放
府
分
縣

(
H
V
O
P
寄
一
3
2
)

及
市
(
切
g
g

可
丘

ω
)
兩
種
，
其
權
貴
範
圈
讀
基
於
邦
政
府
之
授
權
。

一
般
說
來
，
縣
政
府
設
縣
長
(
H
L
m
戶
口
已
肘
。0
)

一
人
作
為
行
政
首
長
，
另
設
有
民
選
的
縣
誼
會
(
閥
門
巴
ω
什
m
w加
)
為
民
意
代
表
機
關
。
縣

長
由
縣
議
會
選
舉
產
生
，
原
則
上
以
選
任
研
習
法
律
的
法
學
人
才
為
單
，
任
期
多
為
六
年
，
亦
有
更
長
任
期
者
。
縣
議
會
議
員
由
縣
公
民
選
舉
之



，

λ

輯
依
該
師
憫
人
口
多
寡
而
定
，
一
般
以
二
十
五
人
為
常
。
有
若
干
縣
採
立
法
與
行
政
舍
一
制
，
只
設
「
縣
執
行
委
員
會
」
(
同
肘
。
抖
ω
H
心
付

，
或
「
縣
行
政
委
員
會
」
(
同
叫
O
H
m
m
H
C
ω
m
O
H
H
C
ω
ω
)

兼
負
決
策
及
執
事
之
賞
。

市
(
的
什
h
w
m
M
付
]
白O
H
m
o
)通
常
設
市
長

(
H
W
G
附
加
O
H
S
O
H
ω汁
。
H
)
一
人
以
為
行
政
首
長
，
設
市
議
會
為
民
意
代
表
機
關
。
市
長
由
市
議
會

，
選
舉
，
通
常
均
選
用
具
有
行
政
專
才
者
任
之
。
市
議
會
的
議
員
係
由
市
民
選
舉
，
其
人
數
亦
依
該
市
人
口
之
多
寡
而
定
。
有
些
邦
的
市
政
府
組
織

採
取
了
英
圍
的
模
式
，
市
長
為
形
式
的
領
袖
而
不
負
實
際
的
行
政
責
任
。
(
註
六
二
〉
此
種
市
多
數
是
邦
轄
市
。

3

鄉
鎮
:
縣
以
下
設
鄉
鎮

(
D
O
B
O
E恥
。
O
H
O
H
付
u
r
g
g
u

〈
H
H
H
O個
ω
)
，
故
鄉
鑽
為
地
方
基
層
組
織
，
這
些
單
位
面
積
大
小
及

人
口
多
寡
均
有
差
異
，
大
的
很
大
而
小
的
很
小
。
其
中
大
的
市
有
的
已
升
格
為
前
述
的
「
市
」
(
的
汁
。
已
什
W
肘
。

Z

，
即
邦
轄
市
〉
o

由
於
鄉
鎮

的
組
織
法
是
由
各
邦
政
府
制
定
的
，
故
各
邦
鄉
鎮
的
組
織
頗
有
歧
異
，
不
過
同
一
邦
之
內
的
鄉
鎮
組
織
是
一
致
的
。
歸
納
起
來
說
，
鄉
鎮
的
組
織

有
二
個
類
型
，
這
兩
個
類
型
具
有
一
個
共
同
特
色
，
多
數
均
屬
立
法
與
行
政
合
一
制
。
此
二
類
型
為
一

•. 

ω
設
一
個
民
選
的
鄉
鎮
「
議
會
」

J
但
較
小
的
地
方
得
以
鄉
鎮
民
大
會
代
替
議
會
;
另
設
有
鄉
鎮
長
。
較
大
基
層
單
位
的
鄉
鎮
長
係
由
民

選
的
議
會
選
舉
產
生
，
在
較
小
的
地
方
則
鄉
鎮
長
由
居
民
直
接
投
票
選
出
。

ω
設
一
個
「
參
事
會
」
(
竄
。
但
ω
什
H
m
w付
。
)
，
由
市
鄉
鎮
長
、
行
政
官
員
及
公
民
代
表
組
成
之
，
以
處
理
地
方
行
政
事
務
。
(
註
六
三

、.../

、..../

茲
將
各
邦
在
一
九
六
六
年
設
置
區
、
縣
市
、
及
市
鄉
鎮
的
情
形
列
表
如
下
。
(
註
六
四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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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組
織

茲
分
區
(
悶
。
m
H
m
H
門
口
口
加
ω
σ
O
N
H
吋
M
n
)
及
縣
市
〈
F
m
w
口
n
H
K
H
川
O
H
ω
m
戶
口
恥
的
什
立
什
W
S
H
m
)
一
兩
級
分
別
說
明
其
教
育
行
政
組
織
。

1

區
:
除
巴
登
!
維
頓
堡
邦
外
，
其
他
設
有
「
區
」
的
各
邦
均
在
「
區
長
公
署
」
(
悶
。
但
m
w
H
戶
口
開
切
可
時
U
E
恥
。
口
付
。
口
。
吋
白
U
F
ω
什
H
H
O
什

M
M
H
O
E
恥
。
口
付
。
卅
卅
抖
。
0
)
內
設
立
「
教
育
課
」
(
m
o
y
c
z
σ
什
丘
吉
口
爪
的
。
門
的
O
H
H
O
O
H
口
。
甘
心
叫
什
侶
。
口
什
)
，
秉
承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長
之

授
權
，
負
責
視
導
〈
∞
C
H
U
O
門
〈
抖
的
。
)
區
內
的
中
小
學
校
，
依
一
般
慣
例
而
言
，
區
教
育
課
所
視
導
的
對
象
以
高
訟
中
學
(
的
可
自
口
ω
E
C
B
)
及

職
業
學
校
為
主
。
「
區
長
公
署
」
係
由
邦
政
府
設
置
的
，
以
邦
內
政
廳
(
g
u
E
H
ω
什
勻
。
卅
什
F
O
H
口
付
的
泣
。
門
)
為
主
管
機
關
，
故
區
教
育

課
的
職
位
及
人
員
編
制
均
由
邦
內
政
廳
規
定
之
，
惟
其
在
執
行
教
育
行
政
工
作
時
則
係
受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之
指
揮
。
(
註
六
五
)
、
通
常
區
教
育
課

設
有
課
長
(
悶
。
吧
。
門
戶
口
加
的
〈
H
H
肘
。
何
什
O
H
O
H
口
H
m
付
H
H
O
什
巳
H
H
o
o
g
H
川
)
一
人
，
其
下
設
有
秘
菁
、
視
導
人
員
、
及
事
務
員
各
若
平
人
，

均
由
邦
內
政
廳
決
定
規
定
其
真
額
。

在
巴
登
!
維
頡
堡
邦
裡
，
區
設
有
獨
立
的
教
育
局
(
。
σ
ω
H
m
o
y
c
Z
B
什
)
負
責
區
教
育
行
政
工
作
，
它
不
隸
屬
於
區
長
公
署
之
內
。
區
教

育
局
主
要
負
責
高
級
中
學

(
G
U
B口俗
的
斗
戶
口8)

、
職
業
學
校
(
四
ω
叫
￠
怖
的
ω
O
Y
G
Z
'
為
部
分
時
間
吼
叫
)
及
質
科
中
學
(
M
N
o
t
m
O
E
丘
。
)
之

視
導
。
(
4証
六
六
〉

一
艘
說
來
，
區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只
負
責
教
育
的
風
導
工
作
(
∞
C
M
U
叩
門
〈
抖
的
H
O
D
)
，
而
不
負
責
學
校
的
直
接
管
禮
。
區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可
說

是
承
邦
教
育
廳
之
授
槽
，
代
教
育
廳
視
導
學
校
。

2

縣
市•. 

如
前
所
述
，
縣
(
F
m
w
口
弘
你
吋
O
H
m
)
和
市
(
的
什
m
w
已
付
W
H
O
H
ω
)
的
地
位
是
平
行
的
。
除
巴
萱

i

維
頓
堡
邦
外
，
各
邦
的
縣
市
均

在
縣
市
政
府
內
設
有
一
)
教
育
局
(
縣
教
育
局
稱
為
何
B
E
m
O
Y
C
H
m
w
g
汁
。
川
口
O
C
口
S
m
o
g
o
H
O
R
H
O
m
了
市
教
育
局
則
稱
為
的
E
弘
?

ω
0
月H
C
H
ω
自
付
。
卅
日
什
司
的
。
F
O
O
H
O
H
川
目
。
。
)
為
一
教
育
行
政
機
一
鬧
。
縣
市
教
育
局
國
屬
縣
市
政
府
之
一
部
分
，
而
縣
市
政
府
文
以
邦
內
政
融

為
其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
故
縣
市
教
育
局
的
組
織
及
人
員
編
制
原
則
上
仍
由
邦
內
政
廳
決
定
。
唯
其
在
處
理
教
育
行
政
工
作
上
則
受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或
區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之
指
揮
。
各
縣
市
教
育
局
設
局
長
〈
m
n
y
c
z
h
w
汁
。
叫
的
O
E
O
H
O
卅
b
o
m
門
)
一
人
，
由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長
任
命
有
經

驗
的
教
育
專
家
(
開
M
h
H
u
m
H
U
戶
。
口
o
m
w
n
M
開
門
戶
口
o
h
w
付
。
內
)
擔
任
之
，
直
接
或
經
區
教
育
行
政
磁
關
向
教
育
文
化
廳
負
責
。
(
註
六
七

V
在
局
長
之
下

的
人
員
編
制
則
因
邦
因
地
而
異
，
少
的
只
設
規
導
人
員
(
m
c
吧
。
門
已
m
O
付
)
及
秘
書
(
m
m
w
O
Z
付
自
明
)
各
一
人
而
已
，
最
多
的
也
只
不
過
設

鸝
導
人
員
五
位
及
秘
書
三
至
四
位
。
縣
市
教
育
局
所
管
理
的
對
象
以
基
礎
學
校
、
主
幹
中
學
、
及
中
間
學
按
為
主
，
而
且
其
管
理
的
多
屬
教
育
的

內
部
事
項
(
H
口
口
O
H
O
K
r
c
∞
丘
。
的
。
口
F
O
H
汁
。
H
H
口
付
。
吋
口
己
的
O
F
O
O
H
〉
卅
P
E
ω
)
，
如
課
程
、
教
學
輔
導
、
及
人
事
等
事
項
。
至
於

教
育
的
外
部
事
項
(
E
v
m
m
O
付
m
w
h
r
c
∞
O
H
m
∞
O
U
V
O
H
汁
。
吋
開
M
Z
m
H
H
E
〉
卅
P
H
2
)
如
趕
築
設
備
事
宜
則
由
縣
市
長
(
H
L
?

口
已
吋
。
付
。
付
出
已
吋
∞
。
門
B
O
H
m
汁
。
三
負
責
。

(
4註
六
八
)

的
O
Y
O
O
H



在
巴
登
|
維
頓
堡
邦
裡
'
縣
市
設
有
獨
立
的
縣
市
教
育
局(
m
o
F
C
F
S什
)
，
它
不
屬
於
縣
市
政
府
的
一
部
分
。
至
於
它
所
管
理
的
對
象
主

要
為
基
礎
學
校
及
主
幹
中
學
。
(
註
六
九
)

茲
將
赫
森
邦
及
巴
登
l

維
頓
堡
邦
的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組
織
繪
圖
如
下
供
參
考
。
前
者
的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磯
勵
係
隸
屬
於
地
方
政
府
，
而
後
者

的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則
係
獨
立
的
。

(
4註
七
十
)

( 67 ) 

四圖闡織組政行育教方地的邦森赫

邦

區

縣
市

授學業職

圖織組政行育教方地邦堡頡維一登巴

邦

區

縣
市

學中級高

校學業職

學中科實

校學礎基

校學闢中

校學錄特

學中合綜

學中級高

五圖

局

'
春
一
、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的
職
權

由
於
西
德
地
方
的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係
由
各
邦
自
行
制
定
，
故
其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的
職
權
也
因
邦
而
異
，
在
此
只
能
歸
納
其
一
般
情
況
。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研
究
二
九



師
大
學
報
第
二
十
六
期

叭
，
一
般
說
來
，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的
職
權
有
如
下
項
•. 

(
1

設
置
並
管
理
地
方
本
身
所
設
立
之
學
校•• 

地
方
立
的
學
校
通
常
是
由
市
鄉
鎮
(
的O
S
O
H
D
m
w
)

或
縣
市
(
H
L
h
w

口

m
M
W
吋
O
H
切
。
街
口
恥
的
什
E

m
v
n
M

什
}
Q
m
w
H
m
m
)
設
立
。
地
方
所
設
立
的
學
授
以
基
礎
學
授
、
主
幹
中
學
、
職
業
學
校
、
及
實
科
中
學
為
主
。
雖
間
有
設
立
高
級
中
學
(
G
M
7

白
白
心
的

U
戶
口
自
)
者
，
但
為
數
極
少
。
地
方
立
學
授
的
設
立
及
管
理
自
然
由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負
主
要
責
任
。

Z

任
命
地
方
所
設
學
校
之
教
師.• 

地
方
立
學
校
教
師
原
則
上
是
由
設
立
者
(
m
o
E
E什
吋
帥
的
。
三
任
命
，
即
由
地
方
任
命
，
但
必
須
報
經
區

教
育
課
或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較
准
。
困
地
方
設
立
的
學
校
以
基
礎
學
校
、
實
科
中
學
、
及
職
業
學
校
為
主
，
故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所
任
命

的
亦
以
這
三
類
學
校
的
教
師
為
主
。

1

學
校
建
築
計
劃
之
認
可.• 

地
方
在
設
立
學
校
時
或
擴
充
校
舍
時
，
其
建
築
計
劃
必
須
報
經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核
准
，
惟
在
設
有
區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的
邦
，
此
種
核
准
工
作
常
授
權
給
區
教
育
課
(
局
)
辦
理
或
核
轉
。

4

視
導
購
區
內
的
學
按
: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機
勵
要
觀
導
(
m
C
M
U
O
H
d
H
m
o
)

轄
區
內
的
學
校
。
一
股
說
來
，
區
教
育
課
(
局
)
可
鸝
導
區
內

的
重
重
慶
，
徊
戚
戚
導
高
敵
中
學
(
3
s
g
m
E
S
)
、
職
業
學
校
及
(
或
)
實
科
中
學
為
主
;
平
均
每
位
調
導
人
員
諷
導
六
至
一
千
二
百
位
教

師
;
而
縣
市
教
育
局
則
在
區
教
育
課
(
局
)
監
督
之
下
，
以
-
闡
導
基
礎
學
校
、
主
幹
中
學
及
(
或
)
實
科
中
學
為
主
。
就
縣
市
教
育
局
的
親
導
而

霄
，
一
般
由
一
位
縣
市
教
育
視
導
人
員
(
同
B
H
m
m
O
F
C
H
E
汁
。
H

口
O
G

口
什
司
的O
Y
O
O
H
H
口

ω
M
v
o
o
g
H
)視導
區
內
所
有
應
被
視
導
的
學

校
;
惟
若
轄
區
較
大
且
學
校
數
較
多
時
，
則
可
劃
分
為
兩
個
以
上
的
鸝
導
區
，
由
兩
個
以
上
的
觀
導
人
員
組
導
之
0
(
註
七
一
)
平
均
而
言
，
每

位
縣
市
視
導
人
員
視
導
二
五
0
位
教
師
。

5

辦
理
地
方
轄
區
內
的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教
育
:
德
國
教
師
之
進
修
教
育
可
分
為
兩
類
，
一
種
是
強
迫
性
的
!
另
一
種
是
志
顧
性
的
。
強
迫
性

的
稱
為
繼
續
教
育
(
呵
。
吋
什Z
H

門
戶
口
口
明
)
，
為
對
於
參
加
教
師
資
格
檢
定
考
試
〈
H
h
p同
m
H

甘
門
口
卅
G

口
開
)
「
第
一
次
考
試
」
及
格
後
，
在
試
用

或
實
習
期
間
所
實
施
之
強
迫
性
的
教
育
，
重
點
在
理
論
之
廳
用
及
實
際
問
題
之
研
析
，
以
培
養
對
教
育
的
深
入
暸
解
、
鍛
鍊
教
學
的
方
法
及
適
應

工
作
的
環
境
，
並
為
參
加
「
第
二
次
考
試
」
作
單
備
。
志
顧
性
的
稱
為
進
修
教
育(
g
m
H
Z
H
E
H
a
c
口
的
)
，
係
對
通
過
「
第
二
次
考
試
」
後

而
被
任
用
為
正
式
教
師
者
所
實
施
的
志
顧
性
教
育
，
重
點
在
研
習
新
教
育
理
論
與
實
際
，
以
適
應
新
時
代
的
需
要
進
而
提
高
教
學
的
教
果
。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所
辦
理
的
教
師
進
修
教
育
也
包
括
這
兩
類
。

就
強
迫
性
的
繼
續
教
育
而
言
，
其
實
施
之
責
主
要
在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
茲
學
基
礎
學
校
及
高
級
中
學
教
師
之
繼
續
教
育
為
例
說
明
之
。

通
過
教
師
檢
定
考
試
第
一
次
考
試
而
擔
任
基
礎
學
按
試
用
教
師
者
，
即
須
參
加
由
縣
市
教
育
局
(
阿
吋
O
H
S
O
H
M已
郎
自
心
汁
。
付
的

g
ι
g
o
F

于

z
g
h
v什
)
所
舉
辦
的
進
修
教
育
，
在
教
育
局
規
導
人
員

(
m
O
H
H
C
H
E
什
〉
指
導
之
下
，
從
事
各
項
進
修
活
動
如
專
題
報
告
、
讀
書
報
告
、
討

論
、
參
觀
、
及
教
材
教
法
之
研
習
等
，
直
至
試
用
或
實
習
期
滿
為
止
。
至
於
通
過
教
師
檢
定
第
一
次
考
試
的
高
級
中
學
(
仍
可
自
口

ω
m
H
C
8
)教師

二
O



須
經
兩
年
的
實
習
期
間
(
〈
O
叫
V
O吋
O
H
什
戶
口
個ω
n
H
H
O口
ω

付
)
才
能
參
加
第
二
次
考
試
，
其
在
實
習
期
間
仍
屬
接
受
在
職
教
育
，
此
種
在
職
教
育

通
常
由
區
教
育
課

(
m
o
F
C
H
o
t
g
H
H
G
D
m
)

負
責
辦
理
或
監
督
。
第
一
年
通
常
一
方
面
實
習
，
一
方
面
在
各
區
教
育
課
督
導
的
實
習
教
師
講
習

會
(
k
g
m汁。
Z
ω
O
B
H
D
O
吋
)
上
課
，
講
習
會
主
任
除
經
常
旁
聽
及
訪
問
實
習
教
師
之
試
敢
情
形
外
，
每
週
尚
召
個
研
習
會
一
次
，
根
攘
教
育
原

理
分
析
試
教
時
所
發
現
的
問
題
並
講
解
學
校
實
務
及
教
育
法
令
。
此
外
並
每
週
定
期
研
習
分
科
教
材
教
法
及
作
參
觀
訪
問
活
動
。
第
二
年
實
習
教

師
被
重
新
分
發
至
設
有
實
習
教
師
研
究
會
(
臼
什
己
已HO
D
m
O
B
H口
。
吋
)
地
區
之
高
級
中
學
任
教
，
每
週
應
至
研
究
會
上
課
一
天
，
課
程
包
括
有
教

材
教
法
、
教
育
家
、
教
育
史
、
青
年
心
理
及
行
為
學
、
教
育
行
政
及
學
校
實
麗
、
公
務
人
員
法
、
政
治
學
及
社
會
學
、
鄉
土
教
材
之
理
論
及
編
製

、
生
理
衛
生
、
青
年
保
健
與
急
救
常
識
、
與
語
言
學
及
演
講
術
等
。

(
4註
七
二
)

第
四
節

結

-?Ä 
吾呵

由
前
面
各
節
的
討
論
，
可
知
西
德
的
教
育
行
政
層
級
有
三
級
，
即
聯
邦
、
邦
、
及
地
方
等
。

就
聯
邦
故
而
言
，
根
攘
西
德
憲
法
(
原
名
為
基
本
法
)
的
規
定
，
聯
邦
政
府
的
教
育
權
限
有
五•• 

@
與
各
邦
共
同
負
擔
高
等
教
育
機
關
及
大

學
醫
院
之
擴
充
或
新
建
經
費
、
@
與
各
邦
合
作
研
訂
教
育
計
劃
、
@
制
定
高
等
教
育
的
架
構
或
基
本
原
則
、
@
制
定
教
育
訓
練
及
學
術
研
究
發
展

規
則
、
及
@
制
定
在
職
人
員
職
業
訓
練
的
原
則
。
聯
邦
政
府
為
行
使
這
些
一
職
權
，
乃
在
聯
邦
政
府
內
設
置
聯
邦
「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
處
理
此
等
事

宜
。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是
主
管
聯
邦
教
育
行
政
的
單
位
，
但
它
並
不
是
聯
邦
唯
一
行
使
教
育
行
政
權
力
的
機
關
。
蓋
在
聯
邦
級
尚
有
國
會
、
總

統
、
及
內
閣
亦
享
有
若
干
教
育
行
政
上
的
權
限
。
國
會
有
議
決
教
育
法
案
、
議
決
聯
邦
教
育
預
算
案
、
及
監
督
聯
邦
教
育
行
政
等
三
方
面
的
權
力

;
總
統
有
公
佈
聯
邦
教
育
法
律
及
任
免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長
之
權
力
;
而
內
閣
則
享
有
提
名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長
人
選
、
向
團
會
提
出
聯
邦

教
育
預
算
案
、
決
定
聯
邦
的
一
般
教
育
政
策
、
協
調
聯
邦
教
育
及
科
學
部
與
其
他
部
會
聞
之
關
係
、
及
向
國
會
提
出
聯
邦
教
育
法
律
案
等
五
項
的

權
力
。就

邦
級
而
言
，
各
邦
(
目
前
共
設
有
十
一
個
邦
)
均
設
有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為
邦
教
育
行
政
主
管
機
關
。
根
攘
西
德
聯
邦
憲
法
的
規
定
，

教
育
行
政
的
主
權
屬
各
邦
所
有
，
故
邦
的
教
育
行
政
職
權
極
大
而
多
，
主
要
有
下
列
十
四
項
:
@
設
立
並
管
理
邦
立
學
校
、
@
補
助
地
方
所
設
立

之
學
校
的
人
事
費
及
興
建
費
、
@
補
助
私
立
學
坡
的
經
費
、
@
監
督
及
視
導
轄
區
內
公
私
立
學
校
、
@
制
頒
邦
的
課
程
標
車
、
@
認
可
中
小
學
校

使
用
的
教
科
書
、
@
制
頒
學
校
建
築
設
備
標
準
並
核
准
校
舍
建
築
計
劃
、
@
任
命
邦
立
學
校
之
教
師
並
核
准
地
方
對
地
方
學
校
教
師
的
任
命
、
@

任
免
各
級
各
類
學
校
的
校
長
、
@
辦
理
中
小
學
教
師
資
格
檢
定
考
試
、
@
辦
理
成
熟
證
書
考
試
、
@
擬
定
邦
教
育
計
劃
、
@
辦
理
邦
教
師
之
在
職

引
進
修
教
育
、
及
@
保
護
與
發
展
邦
的
文
化
。
除
了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外
，
各
邦
的
邦
議
會
及
邦
政
府
(
內
閣
)
亦
享
有
若
干
教
育
行
政
權
力

悅
。
邦
議
會
的
主
要
權
限
有
議
決
邦
教
育
法
案
、
議
決
邦
教
育
預
算
案
、
及
監
督
邦
教
育
行
政
等
三
項
。
邦
政
府
的
主
要
職
權
有
任
命
邦
教
育
文
化

西
德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之
研
究
三
一



第
二
十
六
期

師
大
學
報
三
二

的
廳
(
局
〉
長
、
向
邦
議
會
提
出
邦
教
育
預
算
案
、
決
定
邦
教
育
基
本
故
策
、
協
調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與
其
他
廳
(
局
)
之
關
係
、
及
向
邦
語

口
會
提
出
邦
教
育
法
律
案
等
五
種
。
至
於
各
邦
教
育
文
化
廳
(
局
)
的
組
織
則
各
有
差
異
，
其
大
小
繁
簡
均
依
該
邦
人
口
及
面
積
之
多
寡
與
教
育
文

化
事
業
之
盛
衰
而
定
。

就
地
方
級
而
言
，
有
的
邦
設
有
區
l

縣
市
!
鄉
鎮
三
級
，
有
的
邦
只
設
有
縣
市
(
鄉
鎮
兩
級
。
區
、
縣
市
、
鄉
鎮
均
屬
地
方
級
的
行
政
單
位

。
多
數
的
「
區
」
在
「
區
長
公
署
」
裡
設
立
「
教
育
課
」
'
秉
承
邦
教
育
丈
化
廳
(
局
)
長
之
授
權
，
視
導
區
內
的
中
小
學
0

多
數
的
縣
市
均
在

縣
市
政
府
內
設
一
教
育
局
為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單
位
。
儘
管
各
邦
的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不
一
，
但
歸
納
起
來
說
，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的
職
權
有

五•• 

@
設
置
並
管
理
地
方
本
身
所
設
立
的
學
校
、
@
任
命
地
方
所
設
學
校
之
教
師
、
@
認
可
學
校
建
築
計
劃
、
@
揖
導
轄
區
內
之
學
校
、
及
@
辦

理
地
方
轄
區
內
教
師
之
在
職
進
修
教
育
。

附

註

註註註註

一•• 

羅
志
淵
:
西
德
政
府
及
政
治
，
三
民
，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
初
版
，
頁
四
四
四

i

四
四
七
。

一
一
•. 

同
上
註
'
頁
四
二
七
t

四
三
六
。

一
一
一

•. 

鄒
文
海•• 

比
較
憲
法
，
三
民
，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六
月
三
版
，
頁
一
五
四
。

四
:
中
國
時
報

•• 

「
西
德
聯
合
政
府
國
會
選
舉
獲
勝
，
已
取
得
四
十
多
席
，
施
密
特
可
有
效
執
政
」
，
中
國
時
報
，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十
月
七

日
，
第
四
版
。

五•. 

鄭
壽
麟
:
西
德
敢
治
參
考
資
料
，
台
灣
商
務
，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五
月
初
版
，
頁
一
二
二j

一
二
三
。

六•• 

鄭
明
東
:
各
國
教
育
行
政
、
台
灣
書
店
，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
頁
一
八
四
。

七
:
王
家
通•• 

「
近
年
西
德
教
育
的
發
展
趨
勢
」
'
教
育
輔
導
月
刊
，
第
二
十
四
卷
第
八
期
，
民
團
六
十
三
年
八
月
，
頁
十
四
。

八.. 
間
H
O
Y
O
H且
因
。
切
的
O
什
F
m
戶
口
門
戶
口H
H
J
N
O目
。
吧ω
的

w
R
吋
宵
。
呵
。
門M
O
H
m
w
H
M
N
O
M
V
C
F
H
H
O
O
-

川
的
O
H
B
m
w口

M
J
3
H口
口
﹒
呵
吋
抖
。
，

g
y
?

呵
。
且

D
O
W
g

弘
戶
口

-
g
o
o
r
B旨
，
)
.
但
M
憎
恨
陷
伸
r
k
恨
恨
川
悄
悄
悄
悄
仿
尸
「
情
h
山
憎
恨
他
恨
恨

但
閃
閃
"
(
E
g
g
s
y
o
S
E
O
H
口
3
R
g
g

汁
。
卅

E
C
O
E
H
O
E
H
K
F
E
H
U
E
付
H
E
H
O
Y
E
O
C
E
J
H
o
s
r

什
咽
。
卅
〉H
σ
O
M叫
什
m
w
w
H
。
∞
0
)
"可
-
H
ω
k
v﹒

九•• 

許
智
偉
:
「
西
德
職
業
訓
練
法
的
制
定
及
其
修
正
」
，
中
央
日
報
，
民
團
六
十
七
年
七
月
五
日
，
第
二
版
。
文
見
許
智
偉
:
「
德
國
技

術
及
職
業
教
育
的
改
革
動
向
」
'
世
界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動
向
，
中
華
民
國
比
較
教
育
學
會
主
編
，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
頁
三
三
八

註註註註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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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大
學
報
第
二
十
六
期

註
二
七
:
同
註
五
，
頁
四
四
。

註
二
八
:
同
上
註
。

註
二
九
:
同
註
二
五
，
頁
一
六
五
。

註
三
十.. 

林
本
及
方
炎
明
:
各
國
師
範
教
育
，
台
灣
書
店
，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
頁
一
九
二
。

註
三
一.. 
吋
F
O
O
m
z
g
H
t
M
E
H
H
O
H
S
弘
盟
的
心
H
H
L
-
z
o
a
z
f
P
B
Z
g
丘

J
N
O
E
S
E
E
S
­

(
開
口
的Hm
w電O
O
R
凶
白
H
H
H川
卅m
w
2
.
I
H
﹒
叮
叮
H
O
口
付
H
O
O
a固
ω
H
H

‘
H
Z
n
-
w一
戶
心m
V
M
)
"
H
U
-
u
h
v
-
U
J
N

﹒
‘

註
三
一
一•. 

m
o
o
g
g
E
E
O

卅
什
宮
的
付

S
R

口
的
口
。
丘
。
門go
o
o

卅
言
已

ω
付
。
吋
ω
O

卅
旦
口
。
心
丘
。
口

〉
]
川H叫N
H
H
H切
"
。
可
-
O
H
什

-
u
M
Y
H
H
﹒

註
三
一
二•• 

M
N
O
M
H
O
H
g
n
山
出
O
G
E
Y

。
可
-
O

抖
什
-
w
叮
叮
-
E
﹒
芯
﹒

註
三
四

•• 

李
祖
壽.• 

教
育
觀
導
與
教
育
輔
導
(
下
)
，
黎
明
文
化
專
業
公
司
，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二
月
初
版
，
頁
七
三
四
j

七
四
五
。

註
立
一
五
•• 

m
O
O
H
H什
ω
H
H
h
Z
O
卅
什
叮
仿
的
什
m
w口
已
U戶
口
∞
口
。
口
卅
。
付
。
口
。
。
。
卅
吋
戶
口

H
ω
付
O
H
切
。
卅
間
m
M
C
O
h
w

付
抖
。
口
。
口
n
H
n
d
M付
已
吋
h
w
H

四
k
r
a
g
H
口

H
ω
什
付
仙
什
H
O
口

m
v白
血

口
￠
〕
戶
什
已
吋
m
w
H

註
三
八•• 

C
Z
凹
的
口
。
"

註
三
九•• 

悶
。
H
H
m叫

m戶
口
已

註
四
十
•• 

C
Z
開
凹
凸
O
V
O
M
Y

詮
四
一•• 

H
E
P
W
M
U﹒
凶
。
尸

註
四
一
一
•• 

M
P
O
M
E
H
S
n
H
g
O
H
M
U
F
O
Y

。
可
.
.
O
H什
-
w
M
Y
U
H
s
ω

∞
﹒

註
四
三•• 

鄭
重
信

•• 

「
西
鏢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動
向
」
'
世
界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動
向
，
中
華
民
國
比
較
教
育
學
會
主
編
，
幼
獅
，
民
團
六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
頁
三
O
六
。

詮
四
四
﹒
~
田
培
林
••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的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

k
r凶
川
卅m
w
H
H
m
u

註
三
六
J
-
H
R
P
W
M
U
.

主
﹒

註
三
七•• 

吳
盛
木
等
譯

•• 

各
國
學
校
制
度
與
課
程
，
台
灣
商
務
，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
頁
三
三
六t
三
三
七
。
有
關
各
邦
課
程
標
準
規

定
的
教
學
科
目
名
稱
為
時
數
可
參
閱
同
註
二
五
，
頁
五
三
、
六
。
、
六
七
i

六
九
、
七

-
I
七
九
、
九
二
、
一
一
九
及
三
一
六
i

一
五

六
。
或
參
闋
的
O
O
B
E

旦
旦
。
同
什

E
m
g

旦
古
∞
口
。
丘
。
門
。
口
。
。
。
卅
百E
m

汁
。
同
的
。
卅
E
C
O
E
H
g
g

門
戶
口
口
，

H
什
已
吋
m
w
H
h
r
H
川
卅m
v
H吋m
u
。
可
-
O
H
什
-
w
咕
咕
﹒
內
心
。
﹒
∞

ω
﹒

。

H
V
-
O
H
什
-
w
M
Y
叭
。
∞
﹒

民
O
H
M
U
F

。
什
w

O
U
F什
-
w

。
'。
O
H
什
-
wMM-HKV

. 

OMM-
M).uohv

. 
O
H
什
-
w
M
U﹒
凶
。
﹒

，
教
育
行
政
制
度
研
究
，
中
國
教
育
學
會
主
編
，
台
灣
商
務
，
民
國
六
十
年
三



月
二
版
，
頁
九
六
j

九
七
。

註
四
五.. 

黃
昆
輝
:
教
育
行
政
與
教
育
問
題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公
司
，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八
月
初
版
，
頁
四
四
O
I
四
囚
一
反
五
八
二
t

五
八
三
。

註
四
J
A
-
-
C
Z
開
凹
凸
O
W
。

M
Y
O
H什
-
w
M
Y
U
C
U
﹒

註
四
七•. 

H
σ
U
E
﹒
 

註
四
八•• 

許
智
偉•• 

德
國
師
範
教
育
，
台
灣
書
店
，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八
月
，
頁
四
五
。

註
四
九•• 

同
上
註
，
頁
四
四
1

四
八
、
六
四
i

六
六
、
八
九
i

九
四
、
及
一
O
六
t

一
一
二
。

註
五
十
:
同
註
二
五
，
頁
一
七
三
!
一
七
五
。

註
五
一•• 

口
Z
凹
的
口
。
"
O
M
U
-
O
H
什
-
u
.可
-
u
o
u﹒

註
五
一
一
:
張
風
真•• 

各
國
教
育
特
色
，
教
育
部
教
育
計
劃
小
組
編
印
，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
頁
六
七
。

註
五
三•. 

口
囡
囡
凹
凸
O
W
O
M
Y
O
H
?
"
M
Y
U
O
ω
﹒

註
五
四•. 

有
關
邦
教
育
審
議
會
組
成
分
子
之
實
例
請
參
閱
同
註
四
四
，
頁
九
七
。

註
五
五•• 

。
吋
肘
。
口HN
ω
什
H
O
口
卅
。
叫
開
。
。
口
。
自
抖
。
白
0
.

。
可
。
同
心
什
抖
。
口
ω
口
已

H
H
O
U
F
O
切
問

m
M
C
O
h
w

什
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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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y 

Wen-Chyuan Hsieh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organization and functiρn of .educational admini­

stration at each govemmentaflevel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Germany (West Germany). 

According to the West German Constitution(Basic Law),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has the responsibility jQintly with the land (or state), for the building and extension 

of universities, and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The ministry also has the authority to formulate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student 

aid, for non-academic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vocational guidance. 

Under the Constitution, the laender are for the most p訂t responsible for educational matters. 

At the land levél, the MinistryofEducation and Cultural A[fairs is the supreme authority for schools, 

higher and adult education, general ar.tistic and cul仙ral affairs, protection of monuments and 

historical sites and libraries. The ministry elaborates the guidelines of educational policy, issues 

l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maintains contacts with th巳 sup自me Federal and Land 

authorities, and has a supervisoryfunction in relation to subordinate bodies, institutions and 

It is headed by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and Cultural Affairs, who is responsi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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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s. 

,the parli缸nent.

Bellow the level of the land ministry, there is the district Council in the middle and then the 

local educational authority. The Laender operate this 3-tier system in different ways. Whereas in 

most Lander stat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akes the form of general public authorities below the 

level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uch as the county presidents' department) and th巳 district

Council, some have independent 巴ducation authorities at the middle and lower level. 

In the West Germany, the primary and se∞ndary schools are usually state or communa) 

institutions, the teachers being civil servants of the Laender. The universitie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re under the direct authority of the Landers'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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